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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語言  

國際足總以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出版規則。在措辭上如有分歧，以英

文版本為準。 

其他語言  

各國足球協會可聯絡國際足總 refereeing@fifa.org，以獲取2023/24年版本

之編輯模板。國家足球協會使用此格式所翻譯之Futsal足球規則將受邀傳

送副本予FIFA（於封面清楚標示為該國家足球協會之翻譯本），以發布

至 FIFA.com 提供他人使用。。 

規則的應用  

Futsal規則引用於世界上任何國際聯盟、國家、城鎮、鄉村的任何比賽皆

具相當之效力，且必須被維持。它同時也提供一個機會使任何地方的球

賽都得以獲得約束，以體現Futsal足球的美好。 

負責培育比賽官員與其他參與者的教育者應強調：  

•裁判應在符合Futsal規則「精神」的前提下引用規則，以完成公平且安

全的比賽； 

•任何人皆必須尊重比賽官員及其判決，並熟記與尊重Futsal足球規則的

公正性。  

球員對於比賽所展現出來的形象具有主要的責任，球隊隊長應扮演重要

的協助角色，以確保 Futsal 足球規則以及裁判的判決受到尊重與保護。。 

規則修訂 

Futsal 足球規則的共通性意指世界上任何地點、等級的球賽在本質上皆

相同。並且創造一個「公平」與安全的環境以供球賽進行，進而促進參

與人口與參與樂趣。 

傳統上，FIFA 允許各國家足球協會一些彈性，以針對特定族群在「制度

上」調整 Futsal 足球規則。然而，FIFA 深信國家足球協會應在更多面向

被賦予更多調整 Futsal 足球規則的選項，假如這些調整對於該國家/地區

的 Futsal 足球發展具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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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應如何進行與執法應該要在世界上每一塊 Futsal 球場上相同。然

而，為因應一個國家的基層 Futsal 發展需求，應能決定比賽持續多少時

間、有多少人可以參與其中，以及哪些不公平的行為必須受到處罰。 

因此，國家足球協會、國際聯盟，以及 FIFA 有權選擇調整全部或部分

針對下列與制度有關的 Futsal 比賽規則： 

對於青少年、退役球員、失能者，以及基層 Futsal 球賽：  

•球場的尺寸 

•球的尺寸、重量及材質 

•球門柱之間的寬度，以及橫木到地面的高度 

•比賽中兩個（相等）半場的比賽時間（以及兩個相同期間的延長賽半

場） 

•針對守門員擲球的限制•比賽場地的大小  

此外，為使各國家足球協會更具有彈性以發展本土Futsal足球運動，下列

有關Futsal足球「項目」的改變是允許的：  

•國家足球協會、國際聯盟，以及 FIFA 可有彈性的決定青少年及退役

球員的年齡限制。 

•各個國家足球協會可決定何種最低層級的 Futsal 競賽為基層 Futsal。 

各國家足球協會可選擇在不同的競賽中核准這些規則變更 — 故不需廣

泛性的引用，或完全採用。然而，其他未經 FIFA 核准之變更將無法採

用。 

守門員擲球的限制 

FIFA 已核准針對青少年、退役球員、失能者，以及基層Futsal比賽之守

門員擲球採取限制，須經由各國家協會、國際聯盟，或FIFA 所辦理的競

賽中核准 — 若該措施合理適當。 

有關該限制的參考條文可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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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12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假如守門員觸犯以下任何違規亦可能被判罰間接自由球： […]   

•   針對國內青少年、退休球員、失能者，以及基層 Futsal 之競賽規程另

有規定者，擲球直接地越過球場中線（該自由球將在球越過球場中線

的位置踢出）。 

Law 16–球門球 

"針對國內青少年、退休球員、失能者，以及基層 Futsal 之競賽規程另有

規定者，假如守門員擲球直接地越過球場中線，將判由對方球隊開間接

自由球，該自由球將在球越過球場中線的位置開出。" 

這項限制背後的意涵係為推廣具有創造力的 Futsal，並鼓勵技術上的發

展。 

國家足球協會必須告知 FIFA 有關上述規則調整的引用情況、在哪些層

級引用，並透過這些資訊，特別是採取引用該規則調整的理由，將可以

幫助辨識 Futsal 發展上的想法與策略，使 FIFA 能夠分享並協助其他國家

足球協會的 Futsal 發展。 

FIFA 亦對其他可能的 Futsal 規則調整感到非常有興趣，藉以提升參與人

口、使 Futsal 足球運動能更具備吸引力，且推展至全世界。 

管理五人制足球規則的修正 

對任何釋出的規則修訂，針對任何釋出的規則修訂，其必須聚焦在公平

性、公正性、尊重、安全、參與的樂趣，以及如何導入科技使球賽受益。

Futsal 足球規則同時必須鼓勵任何人皆可參與，無論其背景或是能力。  

儘管意外可能發生，Futsal 足球規則應盡可能使球賽安全。這需要球員

們展現對對手的尊重，且裁判們應強勢規範那些過於暴躁與危險的球

員，以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Futsal 足球規則透過懲戒性的措施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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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接受那些不安全的比賽方式，例如「動作魯莽」（警告＝黃牌/YC）

與「危及對手的安全」或「使用暴力」（判罰離場＝紅牌/RC）。 

Futsal 規則必須對球員們、比賽官員們，以及教練們，甚至觀眾、球迷、

球賽行政人員等具有吸引力並使其感到享受其中。這些新修訂必須幫助

球賽更具吸引力與令人愉悅，進而使得無論何種年齡、種族、信仰、文

化、族裔、性別、性取向，或失能之人們都渴望並享受他們參與 Futsal

足球運動的時刻。  

這些新修訂渴望使球賽變得簡單易懂，並試圖將 Futsal 足球規則的多個

面向引導至與 Football 足球規則相仿。然而，許多情況可能充斥著「主

觀的」判斷，而裁判們也是人（所以會犯錯），有些判決將不可避免地

造成爭辯與討論。 

然而，Futsal 足球規則無法逐一規範所有個別的情況，因此假如遭遇到

沒有直接規定的情況，FIFA 期待裁判們能夠基於球賽的精神並運用其對

Futsal 足球的了解以作出判決 — 而這時常與一個問題有關，即「什麼樣

的作法能對 Futsal 足球帶來最好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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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球場表面 

 

球場表面必須平坦與平滑，且由不具研磨力的表面所組成，根據競賽規 

程，應以木材或人造材質為優。不允許採用對球員、球隊職員以及比賽 

官員具危險性的表面。 

 

針對 FIFA 所屬之國家代表隊競賽，或是國際俱樂部競賽，建議採用經 

FIFA Futsal 球場表面品質計畫核可廠商所生產、安裝之球場地板，並具 

備下列任一品質標章： 

 

 

 

 

國際足總品質           國際足總專業品質 

在人工草皮球場舉辦比賽，僅在特殊情況允許且是國內的競賽。 

 

2.球場界線 

 

球場必須為矩形且為連續的線條標記（破損的線條不被允許），且必須 

不具危險性（即，不能易滑）。這些線條皆包含在各區的範圍之內，且 

必須與球場的顏色能夠清楚區隔。 

 

只有規則第一章所記載的線條能標記在球場上。 

 

當使用多功能場館時，其他線條可以允許存在，假如它們使用不同顏 

色，且能夠與 Futsal 球場的記號清楚區分。 

 

如果一球員在球場上做出未經允許的記號，該球員必須因非運動精神行 

為被警告。假如裁判們意識到這是在比賽中所做的，且無法引用得益規 

則，比賽必須停止，依非運動精神行為警告違規球員。並由對方球隊在 

比賽停止時球的所在地點，以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除非球在區域 

內（參閱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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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較長的界線是邊線。兩端較短的界線是球門線。 

球場中線劃分球場為兩個半場。它們與二條邊線的中點會合。 

 

球場中央點，半徑為 6 公分，應標示在中線的正中央。以中央點為圓心， 

3 公尺為半徑，劃一圓圈是中圈。 

 

球場的外側，距離角球區弧線 5 公尺並與球門線成直角，必須劃一直線， 

並與球門線隔開 5cm 的間隙，踢角球時確實執行守方球員退出此距離(5 

公尺)。垂直線為寬 8 公分長 40 公分。 

 

 

 

 

 

 

 

 

 

 

 

 

 

3.球場長度及寬度 

 

邊線的長度必需大於球門線的長度。所有的界線寬度 8 公分。 

非國際性比賽尺寸如下： 

 

長度(邊線)：    最短 25 公尺 

                 最長 42 公尺 

 

寬度(球門線)：最短 16 公尺 

                 最長 2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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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比賽尺寸如下： 

 

長度(邊線)：    最短 38 公尺 

                 最長 42 公尺 

 

寬度(球門線)：最短 20 公尺 

                 最長 25 公尺 

競賽規程可在上述範圍內決定球門線與球場邊線的長度。 

 

 

 

 

 

 

 

 

 

 

 

 

測量是從線的外緣量起，因為線是屬於區域的一部分。 

 

罰球點是從其中心點量測至球門線外側的邊界。 

 

10 公尺罰球點的記號是從其中心點量測至球門線外側的邊界。 

 

罰球區域內的 5 公尺記號，用以指示、觀察守門員在第六次累積犯規起

的直接自由球（DFKSAF）的距離， 是從 10 公尺罰球點的中心量測至該

5 公尺記號的外側邊界（即靠近球門線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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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罰球區域 

兩條假想的 6 公尺長的線從各個球門柱外側劃出，並與球門線成直角；

在這些線的末端向最近的邊線的方向劃出一個四分之一圓弧，每個圓弧

從球門柱外側算起為半徑 6 公尺。兩圓弧的上端劃一條平行於球門線的

3.16 公尺連接線。這些線和球門線範圍內的地區是罰球區域。 

 

 

 

 

 

 

 

 

 

 

於各罰球區域內，與兩球門柱等距，且距離兩球門柱中點 6 公尺處，劃

一罰球點。罰球點的半徑為 6 公分。 

 

罰球區域內必須有一額外的記號（線條），距離 10 公尺罰球點 5 公尺， 

用以確保、觀察在踢 DFKSAF 時，防守守門員的距離。該記號為 8 公分、 

寬 40 公分長。 

 

5. 10 公尺罰球點 

 

第二罰球點距離兩球門柱之間的中點 10 公尺，並與兩球門柱距離相等。 

這是一個半徑為 6 公分的圓點。 

 

兩個增加的記號，分別距離每一邊的 10 公尺罰球點左、右各 5 公尺處， 

必須標示在球場內，指出在 10 公尺罰球點踢自由球時最少要退出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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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這是一個半徑為 4 公分的圓點。 

 

距球門線 10 公尺且與球門線平行，一條假想的線穿過這個 10 公尺罰球 

點，在這個界定的區域，如果是第六次累計犯規(DFKSAF)必須判罰直接 

自由球，則攻方球隊可以選擇在 10 公尺罰球點或犯規發生地點踢自由 

球。 

 

6. 替補區域 

 

替補區域位於各球隊座位正前方的球場邊線上：  

 

•替補區域座落在技術區域前方，距離球場中線 5 公尺，長度亦為 5 公 

    尺。於兩側各劃一條長度為 80 公分的線，40 公分在球場內、40 公分 

    在球場外、寬度 8 公分。 

•一球隊的替補區域位於其防守的半場。各隊的替補區域將在下半場， 

    或在有加時比賽時的半場交換。 

 

有關替補和相關程序的更多細節敘述在規則第 3 章。 

 

7. 角球區域 

 

以球場四角為圓心，25 公分為半徑，在球場四角內各劃一個四分之一圓 

弧線。線(角球區弧線)的寬度為 8 公分。 

 

8.技術區域 

 

技術區域設有專供球隊職員和替補球員使用的座位區。儘管各設施之間 

技術區域的大小和位置可能有所不同，但以下準則適用： 

 

‧技術區域是座椅區左右兩邊各 1 公尺，以及座椅區前方到距離球場邊

線 75 公分的範圍。 

‧應劃線標明技術區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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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區域內的人數，在競賽規程中規定。 

‧技術區域內的人員： 

    ‧在比賽開始前，根據競賽規程，查驗技術區域內人員的身份； 

  ‧必須約束言行； 

  ‧必須留在技術區域內，除了特殊情況，例如，物理治療師或醫師經 

     裁判允許，進入球場察看受傷球員。 

‧技術區域內，一次只有一人有權保持站立並向球場內球員傳達戰術性 

    的指示。 

 ‧替補球員及體能教練比賽中可以在技術區域後方為此目的設置的區域 

     中進行熱身，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域，則只要他們不妨礙球員和裁判的 

     移動並且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事，他們就可以在邊線附近熱身。 

 

替補區域及技術區域 

安全性 

 

競賽規程必須規定球場界線（邊線和球門線）與隔離觀眾的障礙物（包

括帶有廣告的障礙物等）之間的最小距離，以確保參賽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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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球門 

球門應設在球門線的中央。 

 

球門由兩根垂直門柱，上架一根水平橫木組成。兩根門柱與球場兩角的 

距離相等。球門柱及橫木必須用經過認可且不具危險性的材料製成。 

 

球門柱和橫木必須是相同的形狀，必須是 正方形、長方形、圓形、橢圓 

形或這些選項的混合。 

 

兩根球門柱（從門柱內緣丈量）距離 3 公尺。從球門橫木下緣至地面距 

離 2 公尺。 

 

兩根球門柱與橫木的寬度與厚度與球門線相同，即 8 公分，球門網必須 

使用合適的材質且必須在球門柱與橫木的後方以合適的方式平均支 

撐。他們必須被妥善支撐且不能影響守門員。 

 

FIFA 或各洲聯盟辦理之官方競賽所使用的球門，不建議具有任何可能阻 

礙進球的額外結構（即：除了球門中與橫木以外的結構，如支撐桿）。 

如果球門橫木脫落或折斷，應停止比賽直到修復或更換球門。如果不能 

修復，則中止比賽。不可使用繩子代替橫木。如果橫木可被修復，球賽 

將於比賽停止時球的所在位置以由墜球重新開始，除非當時球的位置位 

於防守球隊的罰球區域內，且最後接觸到球的球隊為進攻球隊（參閱第 

八章）。 

 

門柱與橫木必須與球場不同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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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門不得固定在地面上，否則可能危及參與者的安全。 然而，它們必須 

有足夠的穩定系統，例如放置在球門後面的重物，以防止它們翻倒。 

 

 

 

 

 

 

 

 

攜帶式的球門只能在符合此要求的情況下使用。 

 

10 球門移動 

 

裁判們必須在球即將進門時引用下列有關球門位置與球門線的指引： 

 

球門位置正確 

球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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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得分  Goal scored. 

B =如果兩個球門柱都觸及球門線，則當球完全越過球門線時，裁判必

須允許得分。 

C =當至少一個球門柱未觸及球門線時，被認為球門已經移動。 

  

球門已移動的情況下，若在球越過球門線以前由防守球員（包含守門員）

無論故意或意外而導致，裁判必須允許進球，假如球在球門柱正常位置

之間進入球門。 

 

如果守方球員移動或傾倒他們自己的球門，且： 

• 球未進入球門或未接觸球門，比賽將停止，且： 

     • 如果是意外事件，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 如果是故意的行為，以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且必須警告違 

          規球員。 

• 球接觸球門但並未進入球門，比賽將停止，且： 

     • 如果是意外事件，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 如果是故意的行為，以罰球點球重新開始比賽，且必須因阻止對 

         方球隊一進球或明顯得分機會判罰違規球員離場。 

 

• 球從兩球門柱的正常位置進入球門（完整的越過球門線），無論有沒 

    有接觸球門，該進球有效，且假如是故意的行為，必須警告違規球員。 

 

如果攻方隊隊的球員意外或故意移動或翻覆球門，則不允許得分，並且：  

‧如果是偶然的，比賽將以墜球重新開始； 

‧如果是故意的並且球門接觸到球，則判給對方直接自由球且違規球員

警告； 

‧如果是故意的但是球門並未接觸到球，則判給對方間接自由球且違規

球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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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球門柱下做額外的標記，以幫助裁判確保移動的球門返回到正確 

的位置。 

11.球場廣告 

如果競賽規程沒有禁止，則允許在球場地板和技術區域做廣告，前提是

它不會分散球員或比賽官員的注意力或造成混亂，但距離界線 0.75 公尺

內和任何球場標記上的廣告除外。 

 

12.球網廣告 

假如競賽規程沒有禁止，在球門網的廣告是允許的，前提是它不會混淆

球員或裁判的視線或妨礙其視線。 

 

13.技術區域廣告 

假如競賽規程沒有禁止，在技術區域的地板上廣告是允許的，前提是不

可困擾技術區域的球隊人員，或其他任何參賽者。 

14.球場四周的廣告 

直立的廣告必須至少： 

˙距球場邊線外 1 公尺(1 碼)，技術區域及替補區域禁止所有直立的廣   

    告； 

˙距球門線位置至少等同球門網的深度，且； 

˙距球門網 1 公尺(1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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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及標準 

 

球必須是： 

‧圓形的； 

‧以合適的材料製成； 

‧球體的圓周，在 64 公分和 62 公分之間； 

‧比賽開始時球的重量在 440 公克和 400 公克之間； 

‧球的氣壓，在海平面為 0.6 至 0.9 大氣壓力(600 至 900g/cm²)。 

 

球的彈力，從 2 公尺的高度墜地時，第一次反彈的高度不可超過 65 公 

分，也不可低於 50 公分。 

 

FIFA或洲際聯盟主辦的正式比賽用球必須符合上述標準，且具備FIFA品

質計畫的認證標章。 

 

各個標章表示該球已經過正式檢驗，符合該標章的特定技術需求，並符

合規則第二章提到的規格，且必須由FIFA核准。 

 

2 球體上的廣告 

 

在FIFA、洲際聯盟、國家協會所主辦的正式比賽中，不允許在球體上帶

有任何形式的商業廣告，除了賽事本身及主辦單位的標誌/徽章，與授權

製造商的註冊商標。競賽規程可以限制這些標誌的尺寸與數量。 

 

3 更換不符規定的球 

 

如果球在比賽中破裂或變得不符規定，比賽應停止，並在球變得不符規

定的位置以新更換的球墜球重新開始比賽，除非比賽停止時，原本的球

位於防守球隊的罰球區域，且由進攻球隊最後觸球（參閱規則第八章）。

唯一個例外是當球擊中球門柱或橫木然後直接進球而導致球破裂或變

得不符規定（參閱本章第六節）。 

 

如果在中場開球、擲球門球、角球、自由球、罰球點球、踢球入場或墜

球時，球破裂或變得不符規定，將依照原本的方法重新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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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踢罰球點球、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或第六次累計犯規起的直接

自由球（DFKSAF）時，球踢出後未觸及球員、橫木或球門柱，隨即破

裂或變得不符規定，重踢罰球點球。 

 

比賽期間內未經其中一位裁判同意，不可更換比賽用球。 

 

4 額外使用的球 

 

符合規則第二章的備用球可以放置在球場周圍。所有的球均受裁判掌

控。 

 

5 球場上額外的球 

 

若當球在比賽中，一顆額外的球進入球場，假如該額外的球干擾比賽，

裁判必須停止比賽，並在比賽停止時原本比賽球的所在位置墜球重新開

始比賽，除非原本比賽球的位置是在防守球隊的罰球區域內，且為攻方

球員最後處球（參閱規則第八章）。 

 

若當球在比賽中，一顆額外的球進入球場，但並未干擾比賽，裁判允許

比賽繼續，且必須儘早移除額外的球。 

 

6 進球涉及不符規定的球 

 

如果球在擊中球門柱或橫木之後直接進入球門，隨即不符規定，裁判允 

許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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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球員人數 

 

一場比賽應由兩隊對抗，每隊上場球員不可多於 5 人，其中一人是守門 

員。如果兩隊中的任何一隊少於 3 名球員，比賽不得開始或繼續進行。 

 

因為一名或幾名球員故意離開球場，如果一隊球員少於 3 人，裁判可引 

用得益規則而不必立即停止比賽。在這種情況，比賽停止後，如果一隊 

球員仍然不足 3 人，裁判不可允許繼續比賽。 

 

比賽的競賽規程規定，在中場開球之前，必須提出全部球員與替補球員 

的名單。如果比賽開始時，一隊上場球員少於 5 人，比賽開始後到達球 

場的球員，只有名列球員名單的球員或替補球員才可上場參加比賽。 

 

2.替補人數及替補球員 

 

比賽中可以進行無限次數的替補 

 

正式比賽 

 

國際足總、各洲足球聯盟或國家足球協會管轄下，所舉辦的任何正式比 

賽，每一隊最多可替換 9 名球員。競賽規程必須規定能提名多少替補球 

員。 

 

其他比賽 

 

非正式的國家"A"級球隊的比賽，最多可替換 10 名球員。 

 

其他比賽，依照下列規定可替換較多球員： 

 

・相關球隊同意最多可替換幾人； 

・在比賽開始前通知裁判。 

 

如果未通知裁判，或在比賽開始前未作出決定，則替換球員不可多於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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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球員及替補球員名單 

 

所有比賽的球員及替補球員名單必須在比賽開始前送交裁判，不管是否

在場。球員及替補球員未在比賽開始前提出名單，不得替補上場比賽。 

 

4. 替換球員程序 

 

替換球員可在比賽中或比賽停止時進行，暫停時除外。替換球員應遵照 

下列規定： 

・除五人制足球規則中提及的例外情況，球員離開球場， 必須經由自己 

   球隊的替補區。 

・被替換的球員不需要獲得任何一名裁判的許可離開球場。 

・裁判不需要授權指示替補球員可以進入球場。 

・替補球員只有在被替換的球員離開球場後才能進入球場。 

・替補球員進入球場必須經由自己球隊的替補區。 

・替補程序完成是指，替補球員經由自己球隊替補區，並將背心交給被 

   替補之球員後方算完成。除非，被替補之球員，是經由其他由規則所 

   允許的方式離場(非經由自己球隊替補區)，此時，替補球員手持背心 

   交給第三裁判。 

・此時，替補球員成為比賽球員，被替換的球員變成替補球員。 

・要求替補球員在某些情況可能不被接受，例如，如果替補球員裝備不 

    適當。 

・替補球員尚未完成替補球員程序，該球員不可踢球入場，罰球點球， 

    自由球，角球，球門球或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被替補的球員可以再上場參加比賽。 

・替補球員無論是否上場比賽，都應服從裁判的判決及管轄。 

 

5. 熱身 

 

在同一時間每隊最多允許五位替補球員熱身。 

 

6. 替換守門員 

 

・守門員可以和任何替補球員更換位置不須通知裁判或等待比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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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員可以和任何球員更換位置；然而，更換位置必須在比賽停止 

    時，而且必須在更換位置之前通知裁判。 

・球員或替補球員替換守門員必須換穿守門員的球衣，球衣背後必須註

記該球員自己的號碼。競賽規程還可以規定，擔任機動守門員的球員

必須穿著與守門員球衣相同的顏色。 

 

7. 違規及罰則 

 

當替換球員時，如果替補球員在被替補球員尚未離開球場前，即先進入

球場或替補球員進入球場未經由他自己球隊的替補區： 

 

・停止比賽(假如裁判應用得益規則，不須立即停止)。 

・裁判因違反替換球員程序警告替補球員並要求他離開球場。 

 

假如裁判停止比賽，由對方球隊踢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假如這名 

替補球員或其球隊又有其他違規或影響比賽，根據規則 3 章對五人制裁 

判及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實際指引的詮釋及建議重新開始比賽。 

 

當替換球員時，被替補球員離開球場不是符合五人制足球規則規定的原 

因及未經由他自己球隊的替補區，裁判停止比賽(假如裁判應用得益規 

則，不須立即停止)，裁判因球員離開球場違反替換球員程序警告該名球 

員。 

 

假如裁判停止比賽，由對方球隊踢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對本章規則的其他違規： 

‧警告相關的球員； 

‧由對方球隊踢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在特別的情況，根據規則 3 章對五人制裁判及其他比賽官員實際指引的 

詮釋及建議重新開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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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球員及替補球員判罰離場 

 

球員被判罰離場 

‧在尚未提交球隊名單之前被判罰離場，該球員不得列名球隊名單上。 

‧球員在比賽開始前被判罰離場，可以從已提名的替補球員中替補一 

    人，該替補球員不得替換。 

 

替補球員被判罰離場，不論是在比賽  開始前或是在比賽開始後，不得 

替換。 

 

替補的球員在中場開球後或判罰離場後滿 2 分鐘(例如在球隊兩分鐘的 

數值縮減後)並且獲得計時員或第三裁判允許，可取代被判罰離場球員進 

場比賽，如果時間滿 2 分鐘之前有一隊進球，則依照下列規定補足球員 

人數： 

 

‧如果兩隊球員為 5 人對 4 人，或是 4 人對 3 人，人數多 的球隊進球時， 

   人數少的球隊可補 1 人。 

‧如果兩隊球員各為 3 或 4 人，有任何一隊進球時，兩隊維持原有球員

人數，直到兩分鐘的數值縮減後。 

‧如果兩隊球員為 5 人對 3 人，5 人的球隊進球時，3 人之球隊只能補 1

人。 

‧如果是人數少的一隊進球時，兩隊球員人數都不變動直到 2 分鐘後，

除非擁有更多球員的球隊隨後在此期間進球。 

 

9. 額外人士進入球場 

 

球隊教練及其他登記在比賽名單中的職員都被視作為球隊職員。任何沒 

有登記在比賽名單中的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將被視為外來人物。 

 

如球隊職員，替補球員（替補程序的一部分除外），已替補球員或已被 

判罰離場之球員及外來人物進入比賽場地，裁判必須： 

 

•在如有干擾比賽情況下停止比賽 

•要求其離開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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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適當紀律行動 

 

如裁判因以下干擾情況而將比賽停止： 

•球隊職員，替補球員或已被判罰離場之球員，球賽應以直接自由球或 

罰球點球重新開始並且登記一次累計犯規。 

•外來人物，球賽應以墜球重新開始。 

 

裁判必須就事件向相關機構呈交報告。 

 

10. 一名額外人士參與比賽而取得進球 

 

如果球正要進入球門時，該外來干擾並未妨礙防守球隊球員玩球，假如

球進入球門，該進球有效（即便與球接觸）；除非該外來干擾是進攻球 

隊造成。 

 

如果進球之後且已重新開始比賽，裁判才意識到該進球當下有額外人員

進入球場，該進球無法取消。 

 

如果額外人員仍持續在球場上，裁判必須：  

•暫停比賽； 

•將額外人士移離比賽場地； 

•因應規則以墜球或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裁判必須就事件向相關機構呈交報告。 

 

在比賽進球後比賽重新開始前，裁判意識到進球時，有一名額外人士在

比賽場地上： 

•如是以下情況，裁判應判進球無效： 

    •為進球球隊的一名球員，替補球員或相關球隊職員，在該額外人士 

所在地點用一直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或罰球點球(如果干擾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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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罰球區域內)，並且登記一次累計犯規； 

   •如果一名外來人物將球轉向球門或阻止防守球隊球員玩球來干擾比 

賽，球賽應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如額外人士是以下情況，裁判須判進球有效： 

    •為被進球球隊的一名球員、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或相關球隊職員； 
   •是一名外來人物，而又沒有干擾比賽。 

 

在任何情況下，裁判必須將額外人士趕離比賽場地。 

 

11. 球員在場外不正確的重新進入 

 

如果需要裁判的許可才能重新進入球場的球員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進

入球場，則裁判必須： 

•停止比賽（如果球員不干擾比賽或競賽官員或可以應用得益規則，則

不要立即停止比賽）； 

•警告球員未經允許進入球場。 

 

如果裁判停止比賽，以下列方式重新開始： 

•從干擾的位置對方踢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如果干擾地點在罰球區

域內)，並且登記一次累計犯規； 

•如果未干擾比賽對方踢間接自由球。 

 

球員因移動時越過比賽場地界線不應被視為離開比賽場地違規。 

 

12. 球隊隊長 

 

球隊隊長沒有特定地位及特權，但在某程度上他需負責球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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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性  

 

球員不得使用或穿戴有危險的任何裝備或物品。 

 

禁止佩戴任何飾物(頸鍊、戒指、手鐲、耳環、皮革帶、橡膠帶等)，並 

必須移除。不准許使用膠布覆蓋住飾物。 

 

球員需要在比賽始前經過檢查。如在比賽進行中發現有球員穿戴未經許 

可或危險的裝備或飾物時，裁判應指令球員： 

•將相關物品移除； 

•如因未能或不願意移除相關的物品，在緊接的下一個比賽暫停時要求 

    離開比賽場地。 

 

如該球員拒絕移除相關物品，或被要求移除後被發現再次佩戴該物品，

該名球員應被警告。 

 

2. 基本裝備 

 

球員必要的基本裝備包括以下各個分離的項目： 

‧有袖運動衫 

‧短褲 - 守門員允許穿著長褲 

‧長襪 - 如使用膠布或其它物質捆紮或穿於長襪外，其顏色必須與長襪

被捆紮及被覆蓋部份顏色相同。 

‧護脛 - 由合適物質製成而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整個護脛必須被長襪

覆蓋 

‧球鞋  

 

當一名球員的球鞋或護脛意外地掉落，必須儘快於下一個比賽死球前將 

其穿回；如該名球員於調整前射們得分或參與玩球造成進球，應判進球 

有效。 

 

3. 顏色 

•兩隊球員所穿著的球衣顏色，必須有別於對方球員及比賽官員。 

•每隊守門員穿著的球衣顏色，必須有別於其他球員及比賽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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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兩隊守門員的球衣顏色相同而又沒有可更換的球衣， 裁判應准許比 

   賽開始。  

 

緊身內衣必須是單一顏色及其衣袖的顏色必須與運動衫衣袖主色相同 

或可以有圖案/多色，但必須是運動衫衣袖的複製樣式。 

 

如球員穿著內緊身褲或緊身內褲，其顏色必須與其短褲的主要顏色相同 

或其底部顏色相同，唯同隊球員必須穿上同一顏色。 

 

競賽規程可以要求技術區的其他人員（除了替補球員外）穿著與球員和 

比賽官員不同顏色的衣服。 

 

4. 其他裝備 

 

所有不會構成危險保護裝備，如頭飾、面罩、護膝和護腕等，因材料柔 

軟輕便，不會再被認為具有危險性，因而獲得允許使用。而守門員帽及 

運動眼鏡亦會被同等看待。 

 

背心 

必須在球衣上穿一件背心，以識別替補球員。 背心的顏色應與兩支球隊 

的球衣和對方球隊背心的顏色不同。 

 

頭部覆蓋物 

 

如配戴頭部覆蓋物(除守門員帽外)，其一定要： 

•是黑色的或與球衣主色相同(前提是同一隊的球員穿著相同的顏色)； 

•要保持球員裝備之專業外觀； 

•不能與球衣相連； 

•不對配戴者或其他球員構成危險(例如頸部開合裝置)； 

•表面沒有任何伸延部分(凸出物體)。 

 

膝蓋和手臂護具  

 

當佩戴膝蓋和手臂護具，顏色必須與球衣袖子（手臂護具）或短褲/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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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蓋護具）的主要顏色相同，並且不能過度突出。 

如果無法匹配這些顏色，則可以在任何顏色的球衣袖子/短褲（或褲子， 

如適用）上使用黑色或白色護具，當使用與球衣袖子/短褲（或褲子）不 

匹配的護具時，所有此類護具的顏色都必須相同（黑色或白色）。 

 

電子通訊設備 

 

禁止球員(包括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及被判罰離場之球員)，佩戴或使用 

任何形式電子或通訊設備(除了被批准的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 

如用途是與球員之福利及安全、戰術/指導有直接關係時，容許球隊職員 

使用任何形式電子通訊設備，但只限於小型、流動、手提等之設備(例如 

傳聲器、耳機、耳塞、流動電話/智能電話、智能手錶、平板電腦和手提 

電腦等)。若球隊職員使用未經授權的設備或使用電子通訊設備作出不適 

當行為會被驅逐離開技術區域。 

 

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EPTS) 

 

在國際足球總會、洲際足球聯盟或國家足球協會主辦之正 式賽事中容許 

球員使用可攜式(WT)的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EPTS) ，競賽組織必須 

確保球員身上佩戴的設備不會構成任何危險及符合國際足總 EPTS 品質 

計劃中對可穿戴 EPTS 的要求。 

 

若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EPTS)是由賽事或競賽組織提 供，他們有責 

任確保在比賽進行期間從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傳至技術區域內的 

數據及資料均為可靠及準確。 

 

EPTS 的國際足總品質計畫協助競賽組織就電子數據表現及 定位系統的 

可靠性及準確性作出批核。 

 

5. 口號、聲明、影像及商業廣告 

 

球員的基本裝備上絕對不能含有任何政治、宗教或個人口號、聲明或影 

像。球員不得展示在內衣的任何政治、宗教、個人的口號與聲明或影像、 

或除內衣生產商標誌外的任何商業廣告。如有觸犯，球員及/或所屬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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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賽事主辦機構，國家協會或國際足球總會處分。 

 

原則 

 

規則第 4 章適用於所有球員、替補球員穿著的裝備(包括衣服)，其原則 

亦適用於在技術區域內的球隊職員。 

•以下(通常)是准許的： 

    •球員號碼、名字、球隊的徽章/標誌、有關推廣足球、互相尊重及誠 

       信而具積極性的口號/圖案，以及競賽規程或國家足球協會、洲聯盟 

       或國際足總所批準的商業廣告 

    •與比賽相關的資料：球隊、日期、比賽/項目及場地 

 •被規限只可在球衣前面或/及臂章上出現已被批准的口號、聲明及影  

     像。 

•在某些情況，口號、聲明及影像只可在隊長的臂章上出現。 

 

規則演繹 

 

在解釋口號、聲明或圖像是否允許時，裁判如有需要向因觸犯下列罪名 

的球員採取行動，應參照規則第 12 章(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使用冒犯性、侮辱性或辱罵性的言語/或動作； 

•使用挑釁性、嘲笑性或煽動性的動作。 

 

任何上述類別的口號、聲明或影像都是不容許的。 

 

關於「宗教」及「個人」的相對較易介定，但屬於「政治」的則沒有那 

麼清晰，以下是不容許的口號、聲明或影像： 

•任何活著或過世的人士(若是正式競賽名稱的一部份除外)  

•任何本地、地區、國家或國際的政治政黨/組織/或團體等 

•任何本地、地區或國家政府或其部門、辦公室或機構 

•任何有歧視成份的組織 

•任何組織其目的/或行動或會對相當數目的人是構成冒犯 

•任何特定政治行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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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紀念一項重大的國家或國際賽事時，應顧及對方球隊(包括其支持者) 

和大眾的感受。 

 

競賽規程應列明進一步的限制/規限，特別是與已被批准的口號、聲明和 

影像有關的面積、數量和位置。建議在比賽/賽事開始前解決所有口號、 

聲明或影像帶出的爭議。 

 

6. 違規及罰則 

 

對於任何不涉及危險裝備的違規，無需停止比賽，並且球員： 

•應依照裁判指示離場作出調整； 

•除非該裝備已經被正確調整，否則應在比賽暫停時離場作出調整。 

 

離場作調整或更換裝備的球員必須： 

•再允許重新進入比賽之前，必須經過賽事執法人員檢查其裝備； 

•得到裁判之一的核准才能再次進入比賽場地。 

 

球員未得到裁判的准許而擅自再次進入比賽場地，必須被黄牌警告。如 

裁判需要停止比賽去執行警告，應判對方球隊踢出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 

始比賽；除非裁判停止比賽是因為比賽被干擾，則在干擾地點判罰直接 

自由球(或罰球點球，如果干擾是在罰球區域內)來重新開始比賽。 

 

7. 球員編號  

 

競賽規程必須規定球員編號，通常是從 1 至 15 號，1 號保留給守門員。  

主辦單位必須記住裁判發出大於 15 的號碼是非常困難及不方便的。  

每一位球員的號碼必需顯而易見在他的背部，並且與球衣的主要顏色有 

所區別。競賽規程必須規定號碼的尺寸並且是否強制，以及選手在其他 

基本裝備上的存在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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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判的權力 

 

每一場比賽由二位裁判(裁判及第二裁判)控管全場，裁判對於被指派的 

比賽，有資格全權執行規則。 

 

2.裁判的決定 

 

裁判對比賽相關事實的決定，包括是否進球和比賽結果，是最終決定。 

裁判和所有其他比賽官員的決定必須始終得到尊重。 

 

在裁判們不能夠在比賽已經重新開始之後，或者已示意上下半場結束 

（包含加時比賽），並在計時員響起聲音信號後離開球場周圍，或者中 

止球賽之後，由於自身意識到錯誤或經其他比賽官員建議，而更改與重 

新開始比賽有關的判決。 

 

有時，其中一位助理裁判指示/傳達發生一個黃牌/紅牌違規，但裁判們 

並未看到這個指示或接收到該訊息，直到比賽已重新開始。此時裁判仍 

然可以採取合適的懲戒性措施，但與違規有關的重新開始比賽方法將不 

被採用。 

 

當裁判與第二裁判意見不一時，裁判的判決優於第二裁判。 

 

當第二裁判或其他比賽官員有不當干擾或不當的行為時，裁判應停止其 

職務，安排替代的人員，並向主管單位報告。 

 

3. 權力及職責 

 

裁判們： 

‧執行規則；  

‧與其他比賽官員合作控管比賽； 

‧確定每一個比賽用球符合規則第 2 章的規定； 

‧確定球員裝備符合規則第 4 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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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比賽事件； 

‧因違反五人制足球規則的任何事情，有權停止比賽； 

‧由於任何其他問題（例如由於外界干擾）而停止，暫停或終止比賽；    

例如，如果： 

    ‧燈光不足； 

    ‧觀眾擲或踢物體擊中比賽官員，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裁判 

       可以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允許比賽繼續或停止，暫停或終止； 

    ‧當一名觀眾吹哨而裁判認為該哨聲干擾了比賽，裁判們應停止比賽   

       及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比賽進行中，一個額外的球，外界物體或動物進入了比賽場地 - 裁 

       判們必須： 

       ‧如有干擾比賽應將比賽暫停(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如進入球場             

           干擾球賽之外來物體阻礙一正進入防守方球門之進球，但不成功             

          (過程中雖然可能有觸碰到足球)，進球仍然有效。除非干擾是由攻           

           方球員造成； 

        ‧如沒有干擾比賽，應讓比賽繼續，及在可能情況下儘快令外來物            

           體離開球場。 

 

•如裁判們認為一名球員嚴重受傷時，他應立即停止比賽，並確保該名

受傷球員被移離比賽場地。受傷球員，包括守門員，不可在場內接受

治療且只可在比賽重新開始後從自己球隊的替補區域再次進入比賽

場地。下列情況則屬例外： 

    

• 同一球隊的球員發生碰撞且需要治療； 

   • 發生嚴重受傷情況； 

   • 基於身體接觸而需要警告或判罰離場的違規（例如爭搶動作魯莽或   

       嚴重犯規）並導致一名球員受傷，假如該評估/處置能夠快速地完成； 

   • 判罰罰球點球之後，該受傷球員將主罰罰球點球； 

   • 判罰罰球點球之後，該受傷球員將擔任守門員； 

•確保流血的球員離開比賽場地接受治療。在裁判滿意該球員已經止血    

及確保裝備上沒有染有血跡才發出訊號，示意他可重新進場比賽； 

•如裁判示意醫護人員進場處理受傷球員，此球員必須自行步出或被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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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抬離比賽場地，否則此球員會以觸犯非運動精神行為被警告； 

•當裁判決定對一名受傷而需要離場接受治療的球員進行出示黃牌或紅    

牌處罰時，裁判應在該隊員離開比賽場地前出示； 

•如比賽並非因其他原因停止，或並非觸犯任何規則而導致球員受傷，    

裁判應在比賽停止時足球所在地點以墜球方式重新開始比賽； 

•如裁判認為一名球員只是受了輕傷，可以容許比賽繼續進行直至球賽    

暫停為止； 

‧當繼續比賽將使被犯規的球隊獲得利益時，繼續比賽不處罰犯規。如    

果預期的得益未發生，則判罰先前的犯規； 

‧一球員在同時有一種以上的犯規，應處罰較嚴重的犯規； 

‧球員有被警告及判罰出場的犯規時，應予以處罰。裁判不必立即採取    

處罰行動，但是當球脫離比賽時，必須予以處罰； 

•裁判可向一些不正當行為的球隊職員作出口頭警告或出示黃牌警告或    

出示紅牌將他驅逐離開比賽場地範圍(包括技術區域)； 

 •如不正當行為人士身份未能被確認，則處分出現在技術區域內最高級    

教練。如一名球隊隊醫觸犯被紅牌驅逐離場的規條，仍可留在球員席    

為有需要的球員治療； 

•在其他比賽官員協助下對一些裁判沒有看到的犯規，做出決定； 

‧確定沒有未經允許的人進入球場； 

‧比賽停止後，重新開始比賽； 

‧按已公佈的"裁判及其他比賽官員信號"敘述部分給予信號； 

‧根據《五人制足球裁判及其他比賽官員實用指引》相關章節中的說明

處於球場上及其周圍適當位置； 

‧向有關單位提出比賽報告，報告內容包括對球員或球隊職員採取處罰    

行動的資訊，以及在比賽前、比賽中或比賽後發生的任何其他事件。 

 

裁判： 

 

‧未指派其他二位比賽官員時，兼任比賽計時員及第三裁判的職務； 

‧因為任何違反五人制足球規則，有權暫停或中止比賽； 

‧因為任何場外的任何干擾，有權暫停或中止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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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裁判： 

 

‧在裁判受傷或不能擔任時取代裁判執行職務。 

 

4. 比賽官員們的責任 

 

裁判們（適用於其他比賽官員）無需擔負下列事項的責任： 

‧球員、職員或觀眾的任何傷害； 

‧任何財產的任何損害； 

‧任何個人、球會俱樂部、公司、協會或其他組織的任何損失，是由於    

或可能由於裁判依據五人制足球規則，或是裁判為了主持、進行及控    

制比賽而採取正常程序，所作的決定而造成。 

 

裁判的決定可能包括： 

 

‧依據球場或球場周圍或天氣等條件，決定允許或不允許進行比賽； 

‧因為任何理由決定中止比賽； 

‧對球場設備及比賽用球是否合適的決定； 

‧因為觀眾干擾或看台區域的任何事件，決定停止或不停止比賽； 

‧決定停止或不停止比賽，而允許將受傷球員抬離球場接受治療； 

‧決定要求將受傷球員抬離球場接受治療（除了上面列出的例外情況）； 

‧決定允許或不允許球員穿著某種衣服或裝備； 

‧決定（裁判的權力）允許或不允許任何人員（包括球隊或球場職員、    

警衛人員、攝影記者或其他媒體人員）在球場附近； 

‧依據五人制足球規則，或依據國際足總、各洲聯盟、國家協會、球會

聯盟或競賽規程或比賽的規則，執行職務時所作的任何決定。 

 

5. 國際比賽 

 

國際比賽必須指派一名第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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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裁判裝備 

 

必須裝備 

裁判必須有以下裝備： 

•至少一個哨子 

•紅牌及黃牌 

•記錄簿(或用作記錄比賽用途其他裝置) 

•至少一支計時手錶 

 

其它裝備 

裁判可使用以下裝備： 

•通訊系統用於與其他賽事執法人員作即時溝通–耳機等； 

•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EPTS)或其它監察體能儀器。 

裁判不能佩戴任何其它電子設備，包括攝錄器材。 

裁判和其他賽事執法人員也被禁止佩戴珠寶（儘管如果沒有計時員，裁 

判可以佩戴手錶或類似設備為比賽計時）。 

 

7 影像輔助（Video Support, VS） 

 

只有當賽事主辦單位符合所有實施影像輔助之協議與應用等需求（如 

FIFA 所述），並且獲得 FIFA 書面同意時，才可使用影像輔助。 

 

當一球隊總教練針對下列有關情況之判決進行挑戰時（或者當總教練缺 

席時，由其他已指定的球隊職員挑戰），裁判們可採用影像輔助： 

•進球/不進球 

•罰球點球/非發球點球 

•直接紅牌 

•錯誤地識別 

 

此外，當兩名裁判對於上述任一判決事件存在不同意見時，裁判們有權 

使用影像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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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亦有權力在下列情況使用影像輔助： 

 

•假如計時器功能異常 

•假如計時員並未依據第六章與第七章的條款，錯誤地（重新）開始/       

停止計時器 

•確認一進球是否有效 

•確認一進球是否在半場結束的聲音信號響起前進門 

 

影像輔助可能包含一件或多件比賽事件的重播。裁判們將直接回顧影像 

回放，並由裁判做出最終判決。最初的判決將不會改變，除非影像回放 

顯示該判決出現「清楚且明顯的錯誤」，或是一「重要但未被察覺的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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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理裁判 

 

每一場比賽可指派三位助理裁判(一位第三裁判，一位第四裁判及一位計

時員)，他們必須根據五人制足球規則來執行他們的職責。他們的座位應

設在與替補區相同一邊的球場外中線處，計時員保持坐在計時桌，第三

及第四裁判可以站著或坐著執行他的職責。 

 

計時員與第三及第四裁判應配備適用的計時器和可顯示累計犯規次數 

的計數器，這些器具應由安排比賽球場的協會或俱樂部提供，當他們比 

裁判看得更清楚時，可以協助裁判們做犯規的判斷。 

 

提供一張計時員的桌子以便正確地執行他們的責任。 

 

2. 權力及職責 

 

第三裁判： 

‧協助裁判及計時員； 

‧記錄參加比賽球員的情況； 

‧在裁判的要求下監督球的更換； 

‧在替補球員尚未進入球場之前檢查其裝備； 

‧記錄進球球員的號碼； 

‧將任何犯規，不正當行為或比賽中任何參與者的非運動精神行為通知

場上裁判，裁判可以決定是否考慮接受； 

‧當球隊職員要求暫停時，通知計時員； 

‧一旦計時時員響起音響信號，給予暫停指令的信號，通知裁判及球隊

准予暫停； 

‧記錄所有的暫停要求； 

‧記錄兩隊在上下半場比賽經裁判登記的累計犯規； 

‧用信號表示一隊在半場的第五次累計犯規； 

‧放置一個顯示器在計時桌表示球隊在半場的五次累計犯規； 

‧記錄任何警告及判罰離場球員的名字與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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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半場比賽開始之前，將要求暫停文件交給兩隊職員讓他們能夠 

    要求暫停。在每一半場結束後，收回要求暫停文件，如果該隊未要求 

    暫停； 

 

・將一份文件給球隊職員指出當一名球員被驅離出場時何時替補球員 

    能進入球場代替他； 

 

 

 

 

 

 

 

 

 

 

 

 

・在裁判管理之下，監控一名離場調整裝備的球員再入場； 

・在裁判管理之下，監控一名由於任何情況受傷離場的球員再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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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告或罰球員出場時有明顯錯誤發生時，或有暴力行為在裁判視野

範圍之外發生時，用信號通知裁判。無論如何，裁判有權決定任何與

比賽有關的事項；  

‧ 監督位於技術區域或坐在替補球員座位人員的行為，有任何不適當的

行為通知裁判； 

‧記錄由於外界的干擾而停止比賽及其原因； 

‧提供與比賽相關的其他訊息； 

‧根據需要，按照五人制足球裁判及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實用指引相關章 

    節中所述處於球場適當位置； 

‧裁判或第二裁判受傷或不能擔任時，第三裁判可替代第二裁判執行職

務。 

 

計時員： 

 

確定比賽時間符合規則第 7 章的規定： 

・在正確地中場開球後，開始計時； 

・當球在比賽外，停止計時； 

・在正確地踢球入場、擲球門球、角球、中場開球、自由 球、罰球點球

或墜球之後，重新開始計時； 

・在進球後，在判罰球點球或自由球後，或在球員受傷後停止計時； 

・當裁判向他們發出信號時停止計時； 

・記錄有效的分數、累計犯規和比賽期間在公開的記分板，如果有的話； 

・在第三裁判或一名場上裁判通知他之後，用與裁判不同的哨音或其他     

    聲音信號，表示球隊請求暫停； 

‧控制 1 分鐘暫停之計時； 

‧用與裁判不同的哨音或其他聲音信號，表示一分鐘暫停時間終了； 

‧在第三裁判通知他之後，用與裁判不同的哨音或其他聲音信號，表示   

    球隊第五次累計犯規； 

‧控制球隊 2 分鐘減少人數處罰之計時；  

‧用哨音或其他與裁判們不同的聲音信號，表示上半場、全場以及加時

比賽時間終了；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52 

 

‧按照五人制足球裁判及其他比賽官員實用指引相關章節中所述處於球

場適當位置； 

‧在第三裁判缺席情況下執行其特定的職責，如果未任命 第四裁判的話； 

‧提供其他任何與比賽有關的訊息。 

 
3. 國際比賽 

 

國際比賽必須指派一名第三裁判及一名計時員。 

國際比賽使用的計時器與計數器，須具備各種必要功能（要能精確計 

時，能夠同時對一個或多個 2 分鐘人數減少的計時，能夠顯示兩隊在上 

下半場比賽的累計犯規次數）。 

 
4. 第四裁判 

 

在比賽或競賽中如果預備助理裁判被任命，其角色與職責必須符合五人 

制足球規則規定的條款。 

 
第四裁判： 

•根據競賽規程任命，如果任何一名裁判無法繼續主持比賽，則替換第 

    三裁判； 

•隨時協助裁判，包括根據裁判的要求在比賽前，比賽中和比賽後的行 

    政職責； 

•比賽結束後，就裁判視野之外的任何不正當行為或任何其他事件向適 

    當的主管部門提交報告，並向裁判報告所做的任何報告； 

‧記錄比賽前，比賽中及比賽後發生的所有事件； 

‧攜帶備用的手動計時器，以防萬一由於任何類型的事件而需要時； 

‧取得能夠幫助裁判的位置以便提供有關比賽的任何相關訊息。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53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54 

 

1. 上下半場 

 

比賽為兩個時間相等的半場，上下半場各為 20 分鐘。只有在競賽規程 

允許的情況下才可以減少比賽時間。 

 

2. 比賽半場結束 

 

每節比賽 20 分鐘結束後即結束。 如果進行加時賽，則每段加時賽在指

定的比賽時間結束後結束。 

 

計時員用與裁判們哨音不同的聲音信號表示每個半場及加時比賽
上下半場結束。 
 

‧即時裁判沒有鳴笛表明半場結束，該半場時段也在計時員聲音信號響

起時結束。 

‧如果在某個半場即將結束時裁判判了以第六次累積犯規開始的直接自

由球或罰球點球，一旦直接自由球或罰點球完成，該半場即視為結

束。當球進入比賽中後，如果發生以下任意一種情況，則認為任何踢

球已完成： 

     

    • 球停止移動或球出界； 

    • 除防守隊守門員之外任何球員(包括踢球球員)玩球； 

    • 裁判因為踢球球員或踢球球隊違規停止比賽。 

     

如果防守球員在踢球完成前違規，裁判將依據 Futsal 足球規則，視情況 

決定是否重踢，或判罰一個新的 DFKSAF，或罰球點球。 

 

‧符合規則第一章及第十章的進球發生在計時員以聲音信號指示半場結

束以後，只有 上述的情況算進球。 

 

在其他情況下，半場比賽時間不會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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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暫停 

 

比賽球隊有權利要求 1 分鐘暫停，上下半場各一次。    

 

暫停應依照下列規定執行： 

・球隊職員有權用文件向第三裁判或計時員(假如沒有第三裁判)提出 1

分鐘暫停要求。 

・計時員在當球在比賽外而提出請求的球隊將獲得球權重新開始比賽

或獲得墜球時，用哨音或其他與裁判不同的聲音信號，表示准予暫停。 

 

・暫停時： 

     

     ・球員可以留在場內或場外，如要喝水，球員必須離開球場； 

     ・替補球員必須停留在球場外； 

     ・暫停時，球隊職員不可在球場上指導球員。 

 

・僅可以在暫停結束的聲音信號或哨音響起時替補。 

・球隊在上半場未要求暫停，下半場仍然只可要求一次暫停。 

・如果比賽未指派第三裁判或計時員，球隊職員可向裁判要求暫停。 

・加時比賽中，球隊不可要求暫停。 

 

4.半場休息時間 

 

球員有權要求半場休息時間，半場休息時間不得超過 15 分鐘。如果有 

加時比賽，則加時比賽上下半場兩個時段之間將沒有休息，球隊只需改 

變半場，而球隊職員及替補球員交換球員席。但是，在加時比賽的半場 

時間允許短暫喝水（不超過一分鐘）。 

 

比賽的競賽規程必須明文規定半場休息的時間，只有獲得裁判同意，才 

可更改半場休息的時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56 

 

5.終止比賽 

 

被終止的比賽應重賽，除非比賽的競賽規程或主辦單位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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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開球是每半場的開始及進球後的重新開始比賽的一種方式。自由球 

(直接或間接)、罰球點球、踢球入場、球門球及角球則屬於另一方式的 

重新開始比賽。 

 

在沒有任何規則列明如何重新開始比賽之情況下，墜球是裁判因事故而 

要暫停比賽後的一種重新開始比賽的方式。 

 

如觸犯規則發生於比賽暫停時，原本重新開始比賽的方式不變。 

 

1.中場開球 

 

程序 

‧裁判拋擲硬幣，由贏得猜硬幣的球隊決定要在上半場或下半場中場開

球，及在加時比賽的上半場或下半場中場開球。 

・除非競賽規程另有規定，否則由主隊決定上半場或在加時比賽的上 

   半場進攻哪一個球門。 

・上半場沒有踢中場開球的球隊，於下半場開始時中場開球。 

・下半場比賽時，兩隊交換場地，進攻另外一邊的球門。 

・在半場休息時，每個球隊都要更換替補席，以便其替補席位在防守端。 

・當一球隊取得進球後，由對方球隊中場開球。 

 

對於每一次中場開球 

 

・除開球球員外，所有其他球員必須位於其隊伍的半場內。 

・開球球隊的對方球員，在球進入比賽中之前，都必須距離球至少 3 公

尺。 

・球靜止在球場的中央點上。 

・靠近球員席的裁判用哨音指示開球。 

・當球清楚地踢動時，球即進入比賽中。 

・中場開球直接進入對方球門可算進球；如果中場開球直接進入自己球

隊的球門，將判給對方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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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及罰則 

 

・如開球的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球前再次觸球，對方球隊可於犯

規地點獲得一個間接自由球，或觸犯手觸球，則判對方球隊於犯規地

點獲得一個直接自由球。 

 

觸犯其他在進行中場開球程序時的規則，重新執行中場開球程序。 

 

2.墜球 

 

程序 

‧裁判將墜球給予比賽暫停時最後觸球的球員，於當時足球最後觸及球

員、外來人物或比賽官員的位置上開出。  

   除非這是在防守球隊的罰球區內，最後觸球的是進攻球隊。在這種情

況下，墜球的地點是在罰球區線上，最接近比賽停止時球的位置或最

後球觸及球員、外來人物或比賽官員的位置，在平行邊線的假想線的

罰球區線上。（如下圖所示）； 

 

 

 

 

 

 

 

 

 

 

‧任何其他球員(雙方球隊)，於重新開始比賽前，必須位處於離開墜球

位置 2 公尺以外。 

‧當足球觸及地面時比賽便正式開始，因此任何球員（來自任一隊）都

可以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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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及罰則 

‧在下列情況下必須重新墜球： 

    ‧在足球觸及地面前被一名球員觸及； 

    ‧在足球觸及地面後沒有任何球員觸及，球離開球場。 

 

‧在墜球開球後，如足球未經最少兩名球員接觸便被踢進球門： 

    •如足球被踢進對方球門，判對方得一球門球 

    •如足球被踢進己方球門，判對方得一角球。 

 

然而，假如墜球未經至少二名球員觸及以前進入任一球門的情況並非踢 

球球隊所導致（例如球場設備狀態或不適當的墜球），應重新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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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球在比賽外 

 

下列情形為球在比賽外： 

 

・無論在地面或空中，當整個球體全部越出球門線或邊線； 

・裁判已經停止比賽； 

・球擊中天花板。 

 

球同樣在比賽外當球觸及比賽官員後仍留在比賽場上導致： 

 

・一球隊展開有希望的攻擊；或 

‧球直接進門得分；或 

‧球隊的控球權改變。 

 

在以上三種球觸及比賽官員情況，用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2.球在比賽中 

 

如果球從比賽官員以及球門柱、橫木彈回，球仍然在球場內，被視為球 

仍在比賽中。 

 

3.室內球場 

 

競賽規程規定天花板的最低高度。 

 

比賽時，球意外碰到天花板，應由最後觸球球員的對方球隊踢球入場， 

重新開始比賽。踢球入場的地點，在最接近球碰到天花板的正下方的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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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球 

 

當整個球體越過兩球門柱之間及橫木下的球門線，而進球的球隊在進球 

之前沒有犯規行為，則算進球。 

 

如果球門被防守球員（包含守門員）移動或傾倒，無論是意外地或故意 

地，若裁判確 認球已通過球門線，且從兩根球門柱原本的位置中間通過 

（規定於第一章），裁判判決進球。如果防守球員故意移動或傾倒球 

門，裁判需警告違規球員。 

 

如果進攻球員，包含守門員，移動或傾倒球門，裁判取消進球。如果是 

故意的行為，必須被警告。 

 

如果守門員以手拋擲球直接進入對方球門，判由對方擲球門球，除非國 

內比賽對青少 年、退役選手、失能者與/或基層 Futsal 比賽的守門員直接 

擲球跨越中線另有規定。在 此情況下，比賽將在球跨越中線的位置由對 

方踢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 

 

不算進球  

在球完全越過球門線進入球門之前（根據規則第 1 章規定，在球門柱之 

間），如果裁判之一判決進球，但是他立即發覺錯誤，應由裁判墜球重 

新開始比賽。 

 

2.得勝球隊 

 

在比賽時間內，進球數較多的一隊為勝隊。如果兩隊的進球數相等，或 

者兩隊都未進球，比賽為和局。 

 

競賽規程規定，當比賽或主客場比賽為和局時，須要決定何隊為勝隊， 

只可採用下列認可之程序： 

‧客場進球數 

‧兩個相同但不超過 5 分鐘半場的加時比賽。競賽規程必須規定兩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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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額外時間的加時比賽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 

 

可混合使用上述決勝方法。 

 

3.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是在比賽已經結束後實施，除非另有說明，否 

則採用與其有關的 Futsal 規則。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不屬於比賽的一部分。 

 

一名在比賽中被判罰離場球員不允許參與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 

比賽中的口頭警告與黃牌警告紀錄不帶入在罰球點踢球罰球點球（點球 

決勝負）。 

 

程序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前 

‧除非有其它考慮因素(例如場地狀況、安全問題、攝影機位置等)，或

競賽規程另有規定，否則裁判應用擲硬幣決定踢罰球點球的球門。 

‧裁判擲錢幣，猜中擲幣的一隊決定踢第一球或第二球 。 

•球員席位置與下半場或加時比賽下半場相同。 

‧所有球員與替補球員都有資格踢，除非有球員在比賽或加時比賽結束

 時受傷已退出比賽，或被判罰離場除外。。 

‧每隊自行負責從合資格球員中挑選踢罰球點球的球員及安排其踢球次

序。不需要通知裁判有關次序。 

‧如果比賽或加時比賽結束，尚未開始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以前，

一隊的球員人數（包含替補球員）比對方多，則球隊可以決定是否要

保持比賽結束時的球員人數或減少至與對方相同的人數，但必須告知

裁判每位排除的球員姓名與號碼，若有。任何被排除的球員將不具資

格參與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無論身為一名踢球球員或守門員（下

列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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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守門員於開始前，或開始踢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之後，無法 

    繼續參與，則可由因減少人數而被排除的球員或替補球員替補，但 

    該名被換下的守門員不可繼續參與後續的過程以及罰罰球點球。 

‧如被換出的守門員已經主踢過罰球點球，該名入替球員只可在下輪罰

球點球才可主踢罰球點球。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過程中 

‧在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過程中，只准許符合資格的球員和替補球

員、裁判和比賽官員在比賽場地內。 

‧在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過程中，除主踢罰球點球之球員及兩名守

門員外，其他所有符合條件球員和替補球員必須集中在中圈之內或在

中線後面或附近。 

‧與踢球球員同隊的守門員，必須留在球場內，罰球區域外，處在球員

席與第二裁判的對面，平行罰球點並且至少距離 5 公尺。 

‧在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過程中，符合資格之同隊球員和替補球員

可隨時與守門員互換位置。 

‧當足球停止滾動，越出比賽場地或裁判因有球員觸犯規而停止比賽

時，該罰球點球便完成；主罰球員不可再次玩球。 

‧裁判應記錄整個踢罰球點球過程。 

‧如守門員違反規則而導致罰球點球重踢，守門員第一次觸犯規則時會

被口頭警告，再犯則會被黃牌警告。 

‧如主罰球員在裁判發出訊號後違反規則而被判罰，該罰球點球被判作

射失而主罰球員應被黃牌警告。 

‧如守門員及該主罰球員同時違反規則，該罰球點球被判作射失而該主

罰球員應被黃牌警告。 

‧在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過程中，一個隊的球員人數被減少，人數

多的球隊可選擇維持球員人數不變或是要減少人數與對手相同，並且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必須告知裁判減少球員的姓名和人數。任何被排

除在外的球員均無資格進一步參與踢球（上述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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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情況，每隊主踢五個罰球點球 

‧雙方必須以交替式輪流射門 

‧每一個罰球點球都必須由各符合資格之球員和替補球員主踢及至在同

一隊伍所有之符合資格球員俱曾主踢罰球點球後，球員才可作第二次

踢球 

‧當所有合資格球員完成首輪罰球點球決定勝負後，要進行第二輪罰球

點球決定勝負，罰球點球程序原則不變，但球隊可改變踢罰球點球球

員次序 

‧雙方在完成五次射門前，如其中一隊的入球數字是多於另一隊，就算

該落後隊伍繼續主踢至第五球，也沒可能追平，則踢罰球點球應該終

止 

‧雙方在完成五次主踢後，如雙方的入球數字相同，在此情況下，踢罰

球點球應繼續進行，直至雙方主踢次數相同，而其中一隊以一個入球

多於另一隊為止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不能因為有球員離開比賽場地而有所延誤。

假如該名球員未能在適當時間內返回球場主踢該罰球點球，該名球員

將會喪失主踢罰球點球權利(作不入球論)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期間的替補和判罰離場 

•球員或替補隊員可能會被警告或被罰離場。 

•被判罰離場的守門員必須由符合條件的球員或替補球員代替。 

•守門員以外的球員或替補隊員無法繼續上場不會被替換。 

•如果球隊減少到少於三名球員，裁判不得終止比賽  

 

4.客場進球數 

 

競賽規程可規定，採用主客場制的比賽，如果第二場比賽結束，兩隊的 

總球數相等，在客場的進球數兩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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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制足球規則沒有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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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比賽進行中觸犯規則或作出違規行為，才會被判罰直接自由球， 

間接自由球及罰球點球。 

 

1.直接自由球 

 

一名球員向對手作出下列任何一項犯規時，如裁判認為其動作拙劣、魯

莽或使用暴力，判予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衝撞 

•跳向 

•踢或企圖踢 

•推 

•毆打或企圖毆打(包括用頭頂撞) 

•鏟或爭球 

•絆倒或企圖絆倒 

 

假如犯規動作涉及身體接觸，會被判罰一直接自由球。 

•「動作拙劣」的意思是，球員的爭球動作欠缺注意或考慮，或動作不 

    留心，拙劣的犯規，不採取懲戒性處罰。 

•「魯莽」的意思是，球員的動作不考慮對方球員的危險或造成什麼結 

    果，魯莽的犯規，犯規球員應被警告。 

•「使用暴力」的意思是，球員的動作用力超過需要的力量，並／或傷 

    害和危及對方球員，使用暴力的犯規，犯規球員應被判罰離場。 

 

當一名球員觸犯下列任何一項犯規時，亦會被判罰一直接自由球： 

 

•故意或者涉及身體不自然變大的手觸球違規（守門員在他們的罰球區 

    域內除外） 

•抓拉對方球員 

•阻礙對方球員前進時有身體接觸 

•向球隊名單或是賽事執法人員中的某一個人咬傷或吐口水 

•向球，對手或比賽官員投擲/踢物體或持物體與球接觸或故意移動球門 

   與球接觸 

 

上述各種犯規都列入累計犯規。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72 

 

手觸球 

 

在判斷手觸球犯規，腋下作為界定肩膀與手臂最上部份的分界線。 

 

 

 

 

 

 

 

 

並非每一次球與手/手臂的接觸都是犯規的。 

 

如球員作出以下動作便屬於犯規： 

 

•蓄意用手/手臂接觸足球，例如移動手/手臂觸球  

•用手/手臂接觸足球，當手/手臂使球員的身體不自然地變大。如果在

特定情況下手/手臂的位置不是球員的身體移動的結果或不能依據其

身體活動證明其合理性，則認為該球員的身體不自然變大。當球員的

手/手臂處於該位置時，足球觸及到手/手臂是有風險被判罰犯規  

 

守門員在自己的罰球區域外亦受到與其他球員相同的手觸球規範。如果 

守門員在不允許的情況下，在他們的罰球區域內手觸球，必須判罰間接 

自由球，但不採取懲戒性措施。然而，如果該違規是在重新開始比賽後， 

守門員在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碰的情況下第二次觸球（無論是否以手/手 

臂觸球），假如違規涉及阻止一個有希望的攻擊，或者阻止對方球隊一 

個進球或明顯得分機會，則該守門員必須接受懲戒性的處罰。 

 

2.間接自由球 

 

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如球員：  

‧動作有危險性（定義如下）；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73 

 

‧阻擋對方球員前進，而過程中並未發生身體接觸； 

‧觸犯異議、侮辱性或辱罵性言語及/或動作表示不滿又或其它言語上的 

   犯規； 

‧阻撓對方守門員從手中釋放或丟擲足球或當守門員正釋放或丟擲足球 

    時，球員踢向或企圖踢向足球； 

‧球員故意詭計利用頭部、胸部或膝部等部位把球回傳給其守門員去逃 

   避規則的懲罰(包括從自由球)，無論守門員是否用手觸碰足球；如果 

   是守門員故意使用詭計，守 門員將受到處罰； 

 

• 球進入對方球門： 

     •當意外導致且該球員的手/手臂並未造成身體不自然地變大，球直 

         接經由手/手臂進入對方球門（包含守門員）；  

     •當球員的手/手臂並未造成身體不自然地變大的情況下，球意外地 

         接觸到球員 的手/手臂後，立即地進入對方球門。 

 

假如球意外地碰觸到一名球員的手/手臂之後並未立即進門，比賽應繼 

續，前提是 該球員的手/手臂並未造成其身體不自然地變大。 

 

‧有其他犯規，是規則先前未規定的，而停止比賽警告球員或判罰離場。 

 

如守門員觸犯下列任何一項犯規，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 

 

‧守門員在己方的半場，用手，手臂或腳控球，時間超過 4 秒； 

‧守門員無論在球場任何地方，在掌控並且玩球之後，未經對手玩球或

觸球，同隊球員故意將球玩向守門員，守門員在己方的半場再次觸

球；此例不採取懲戒性措施。 

‧同隊隊友故意將球踢向守門員(包括踢球入場)，守門員在己方罰球區

內用手/手臂觸球。 

‧在國內青少年、退休球員、失能者或基層 Futsal 有規定的比賽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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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拋擲 （throws）球跨越中場線（該自由球須在球跨越中場線的位置

踢出）。 

 

關於控球 4 秒鐘的計數，守門員被認為已控制足球，當： 

 

‧位於雙手或腳之間或手或腳與其他表面（例如球場、自己的身體） 

    之間，或者以手，臂或腳的任何部位碰觸球； 

‧當足球在伸展開的手上； 

‧在地面上來回拍球或將足球拋向空中。 

•用手或腳運球。 

 

危險動作  

 

危險動作的意思是，任何動作試圖玩球時，對對方球員或他自己有傷害

的威脅。在對方球員附近做動作，使對方球員因而害怕自己或其他球員

受傷而避免爭球。 

 

不危及對方球員安全的剪刀式或倒掛式踢球是允許的。 

 

阻檔對方球員前進沒有接觸 

 

阻檔對方球員前進意思是當足球並非處於一名球員可爭奪的距離時，球 

員通過移動到對方球員的走動路線上試圖阻礙、阻塞、阻慢或迫使對方 

改變方向。  

 

所有球員都有權留在比賽場上的任何位置；處於對方球員的跑動路線上 

並不等同於移動到對方球員的跑動路線上。  

 

如足球在球員一個可爭奪的距離時，球員跑到足球與對方球員之間掩護 

足球而又沒有以手臂或身體阻礙對方，這並不構成犯規。如足球處於球 

員可爭奪的距離時，球員可向對方作出合法衝撞動作爭奪足球。 

 

阻擋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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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任何接觸時阻擋對手的球員是靜止不動，並且不會故意將其身體 

移動或延伸到對手的路徑中而引起接觸，且對手有機會躲避阻擋則阻擋 

對手可以被視為五人制的合法戰術。可以對有球或沒有球的對手進行阻 

擋。 

 

3.紀律行動 

 

裁判有權在進入球場後，由作場地檢查開始直至比賽全場結束後離開球 

場前(包括在踢罰球點球決定勝負的時候)執行紀律行動。  

 

如果在球賽即將開始時，尚未進入球場，一位球員或球隊職員觸犯須判 

罰離場的違規， 裁判有權不讓該球員或球隊職員參與比賽；裁判們將報 

告任何其他有關的不正當行為。  

 

如果裁判們在比賽開始前需要警告一名登錄的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 

職員，他們應使用言語方式告知，而非出示黃牌，並在球賽結束後向有 

關單位提報該事件。 

 

如果相同人員在比賽過程中違反其他應警告的違規，裁判們將出示黃牌 

警告該人員。 然而，這並不視為一個判罰離場的情況，如同比賽中向違 

規人員第一次出示黃牌一樣。  

 

一名球員或球隊職員違規須被警告或判罰離場，無論是在球場上或球場 

下，針對任何 人，或者是針對規則違規，應依照犯規的性質予以處罰。  

黃牌用以傳達警告的訊息，而紅牌則是判罰離場。 

 

只有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可以被出示紅牌或黃牌。 

 

球員和替補球員 

 

暫緩重新開始比賽來出示紅/黃牌 

裁判決定出示(紅/黄)牌後，不論是黄牌警告球員或紅牌驅逐球員離場， 

都必須完成執行紀律行動後才可重新開始比賽。 但在裁判仍未開始採取 

紀律行動程序及在有一個明顯的得分機會的情況下，被侵犯的球隊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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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出自由球，則不受此限制。該紀律處分應在緊接的下一個比賽暫停時 

執行， 如該犯規屬破壞對方球隊一個明顯進球機會，犯規球員應 被黃 

牌警告；如該犯規屬干擾/阻止對方一有希望的攻擊， 犯規球員不需要 

被黃牌警告。 

 

得益 

 

如裁判運用得益於一個應被黄牌警告/紅牌驅逐離場的犯規，此紀律行動 

必須在緊接的下一個比賽暫停時執行。除非得益是應用在破壞明顯進球 

機會但沒有成功的犯規，則以非運動精神行為黃牌警告該犯規球員代替 

紅牌罰出場；如該犯規屬干擾/阻止對方 一有希望的攻擊，犯規球員不 

需要被黃牌警告。 

 

當球員觸犯嚴重犯規、粗魯行為或應被第二次黄牌警告或第六次(或更多 

累計犯規之犯規時，除非當時出現一個明顯的進球機會，否則裁判不應 

運用得益規則。如運用了得益規則，裁判應於緊接的下一個比賽暫停 

時，驅逐該名球員離場。但是，如正在運用得益規則時，該名犯規球員 

仍參與玩球、爭奪足球或影響對方球員時，裁判應暫停比賽，驅逐該名 

犯規球員離場及判一間接自由球予對方重新開始比賽，除非該名球員觸 

犯了更嚴重的犯規。 

 

如果裁判應用得益，在進球後出示第二張黃牌或紅牌，受處分的球隊將 

繼續相同人數的球員，用一名替補球員代替被紅牌判罰離場球員。如果 

沒有進球，違規球隊將減少一名球員。 

 

如防守隊球員在罰球區域外抓拉進攻球員，直至進入罰球區域後仍繼續 

作出抓拉動作，裁判應判罰球點球。 

 

警告的犯規 

如以下罪行成立，球員應被黃牌警告： 

•延誤重新開始比賽； 

•用言語或動作表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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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一名裁判允許擅自進入、再次進入球場或違反替補程序； 

•角球、自由球或踢球入場重新開始比賽時，不與球保持必要距離； 

•連續地違反規則(構成“連續地”沒有特定次數及犯規模式)； 

•非運動精神行為。 

 

如以下罪行成立，替補球員應被黄牌警告： 

•延誤重新開始比賽； 

•用言語或動作表示異議； 

•進入球場違反替補球員程序； 

•非運動精神行為。 

當觸犯兩項分別都需要被黃牌警告的犯規時(縱使發生時間十分接近)， 

應該出示兩個黃牌警告，例如球員沒有經過替補區域進入球場且立即觸 

犯魯莽攔截或利用犯規/手觸球去阻止對手一有希望的攻擊等。 

 

非運動精神行為的警告 

球員因為非運動精神行為而被警告的不同情況有： 

•意圖欺騙裁判，球員詐傷或假裝被犯規(simulation)； 

•觸犯可被判一直接自由球的魯莽犯規； 

•手觸球導致干擾或阻止對方一有希望的攻擊； 

•利用犯規影響或阻止一個有希望的進攻，但是當裁判因球員企圖玩球

或爭球導致的犯規判罰罰球點球時除外； 

•球員因企圖玩球或爭球而犯規阻止對方球員一個明顯得分機會，且裁 

判判罰罰球點球； 

•用手觸球企圖進球(不論是否成功)或企圖阻止一進球但不成功； 

‧故意手觸球阻止球進入球門而當時球門有守門員在防守； 

•在比賽場在比賽場地內劃上未經認可的標記； 

•被命令離開後離開球場時時玩球； 

•行為表現不尊重比賽； 

•球員故意詭計利用頭部、胸部或膝部等部位把球回傳給其守門員去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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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規則的懲罰(包括從自由球)，無論守門員是否用手觸碰足球；如果 

是守門員故意使用詭計，守門員將受到處罰； 

•在比賽進行中，用言語分散對方球員的注意力； 

•故意移動或翻覆球門(並未阻止對方球隊得分或明顯得分機會)。 

 

慶祝進球 

 

球員正常表達進球後的喜悅是容許的，但慶祝不應過度；絕不鼓勵精心

設計的慶祝及慶祝時間不應造成浪費時間。 

 

球員離開比賽場地以慶祝進球並不是可被黄牌警告的犯規行為，但球員 

需盡快返回比賽場地繼續比賽。 

 

就算入球被取消，球員作出以下行為仍必須被黃牌警告： 

•或走向觀眾作出一些會構成安全及/或維安問題的行為； 

•作出具有挑釁、嘲弄和煽動性的姿態或動作； 

•以面具或類似的物件遮蓋頭部或面部以慶祝入球； 

•脫去球衣或用球衣蓋住頭部。 

 

判罰離場的犯規 

 

球員、替補球員觸犯下列任何一項時，應被紅牌判罰離場： 

 

•故意手觸球導致破壞對方一個進球或一明顯進球機會(守門員在己方 

罰球區域內不適用)或移動或翻覆球門(例如阻止球越過球門線) 

•利用被判罰自由球的犯規阻止一個進球，或使一個大致朝進攻球門移 

動的對方球員失去一個明顯得分機會（在球門無守門員防守的情況 

下）（例外說明於下方）； 

•嚴重犯規 

•向某人咬或吐口水  

•粗魯行為 

•使用無禮、侮辱、謾罵言語及/或動作 

•在同一場比賽第二次被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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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紅牌判罰離場的球員、替補球員，必須離開比賽場地範圍及技術區域。 

 

破壞進球或明顯進球機會(DOGSO) 

 

當一名球員故意觸犯手觸球去破壞對方一個進球或明顯進球機會，無論

犯規發生在那個位置，該名犯規球員應被紅牌驅逐離場（守門員在自己

的罰球區域內除外）。 

 

當一名球員於己方罰球區域內侵犯對方球員而破壞對方一明顯進球機

會時，裁判應判罰一罰球點球予對方，如該犯規是因企圖玩球或爭球時

產生，犯規球員應被黄牌警告；但在其它情況下(例如抓、拉、推、沒
有機會玩球等)，犯規球員必須被紅牌驅逐離場。 

 

一名球員、被驅逐離場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在未獲得裁判允許下

進入球場違反替補程序且干擾比賽引致破壞對方一個進球或一明顯進

球機會時，屬於觸犯需被紅牌驅逐離場的犯規。 

 

確定是否為 DOGSO 情況時，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犯規地點與球門的距離 

•整體玩球的方向 

•保持或獲得控制足球的可能性 

•普通防守球員的位置及人數，以及防守球隊守門員； 

•球門是否『未被防守』 

 

如果球門未被防守或僅有一名普通球員在守門員後方防守，而守門員在 

罰球區外手觸球違規以阻止對方球隊得分，或阻止一個明顯得分機會， 

 該守門員將被判罰離場。 

 

如果球門未被守門員防守，且其他考量 DOGSO 的要素皆已符合，若積 

極的進攻球隊球員人數與積極的防守球隊球員人數相同，或大於防守球 

隊球員人數（犯規球員除外），則可以被視為 DOGSO 的情況。 

如果一名防守球員違反一個沒有企圖玩球或爭球的違規（如抓、拉、推、 

沒有機會玩球等），且積極的進攻球隊球員的人數高於積極的防守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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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規球員除外），則必須視為是 DOGSO 情況，即便球門已被守門員 

防守。 

 

如果替補球員、被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利用手或身體的其他部位 

(包括腳)被判罰自由球的違規，以阻止對方球隊進球，或阻止一個明顯 

得分機會，該球隊的球員人數將依照規則第三章有關的規定減少。 

 

嚴重犯規 

 

鏟球或爭球危及對方球員安全或使用過度的力量或暴力，必須被認定為 

嚴重犯規。 

 

任何球員在衝向對方球員時使用過度的力量，從前面、側面或背面用單 

腳或雙腳爭奪足球，或危及對方球員安全，應被視為觸犯嚴重犯規。 

 

粗魯行為 

 

粗魯行為是球員在非爭奪足球時，在不論有否身體接觸的情況下，使用

或試圖使用過度的力量或用暴行針對對方球員或任何其他人士。 

 

無論球是否在比賽中，粗魯行為都可能在球場上或球場外發生。 

 

發生粗魯行為的情況不應引用得益規則，除非接著有明顯的進球機會。

當球下一次在比賽外，裁判應將粗魯行為的球員判罰離場。 

 

裁判應注意，粗魯行為經常引起多人衝突，因此裁判必須嚴謹處理，防

止發生多人衝突。 

球員或替補球員發生粗魯行為，應被判罰離場。 

 

球隊職員 

 

當違規來自技術區域的某一位(替補球員，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

但違規者無法辨識時，技術區域內職位較高的教練將接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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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警告 

 

以下的犯規通常會導致口頭警告；反複或公然的犯規行為應導致黃牌警

告或紅牌判罰離場 

 

•以尊重/非對抗的方式進入球場 

•未能與賽事執法人員合作，例如無視助理裁判的指示/要求 

•對裁判決定表現輕微/低層級的不同意（通過言語或行動） 

•偶爾離開技術區域的範圍而沒有其他犯規 

 

警告 

 

球隊職員警告違規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明確/持續不尊重技術區域的限制 

•延誤他們的球隊重新開始比賽 

•故意進入對方球隊的技術區域（非對抗性） 

•言語或行動表示異議，包括： 

•投擲/踢飲料瓶或其他物品 

•顯示對賽事執法人員明顯缺乏尊重的姿勢，例如：諷刺性的鼓掌 

•對紅牌或黃牌表現出過度/且持續的姿勢 

•作挑釁或煽動性態度的姿勢或舉動 

•持續不可接受的行為（包括反複口頭警告的違規行為） 

•顯示缺乏對比賽的尊重 

 

判罰離場 

 

判罰離場違規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阻延對方重新開始比賽，例如：持球不放、踢走足球、阻礙球員移動 

•蓄意離開其技術區域藉以： 

    •向比賽官員以言語表示不滿或嘲諷 

    •作出挑釁或煽動行為 

•進入對方技術區域作出侵犯或對抗行為 

•蓄意擲/踢物體進入比賽場地 

•進入比賽場地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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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裁判對峙(包括半場及全場結束時) 

    •干擾比賽、對方球員或賽事執法人員 

•向任何其他人士作出侵犯行為(包括吐口水或咬人) 

•在同一場比賽被第二次黃牌警告 

•使用無禮、侮辱、謾罵言語及（或）動作 

•使用未經准許的電子或通訊裝備及/或因使用該電子或通訊裝備作出不 

  適當行為 

•粗魯行為 

 

投擲/踢物體(或球)的犯規 

 

在任何此情況下，裁判應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 

•魯莽–以非運動精神行為黄牌警告犯規球員 

•使用過度力量–以粗魯行為驅逐犯規球員離場 

 

4.犯規及不正當行為後之重新開始比賽 

 

如發生於比賽暫停時，應按之前的決定來重新開始比賽。 

 

如發生於比賽在進行中及在比賽場地內，而犯規事件是針對： 

•對方球員-直接或間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 

•同隊球員、替補球員、被判罰離場球員、球隊職員或比賽官員- 

    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 

 

觸犯所有與言語相關的規則會被判罰間接自由球。 

 

如在比賽進行中： 

 

•一名球員在比賽場地外侵犯比賽官員或對方的球員、替補球員、被判 

    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或 

•一名替補球員或已被判罰離場球員又或是球隊職員在比賽場地外侵犯 

   或干擾對方球員或比賽官員， 

 

裁判應在最接近發生犯規/干擾事件的界線上，判對方得一自由球重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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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比賽；如犯規動作發生在犯規者罰球區域內，而該犯規需要被判罰直

接自由球，則判罰一罰球點球。 

 

• 一名替補球員、被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對任一球隊的替補球 

    員、被判罰離場 球員，或球隊職員違規，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參閱 

    規則第八章）。 

 

即使替補隊員、被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直接自由球犯規，這也計算

在他們球隊的累計犯規。 

 

如球員在比賽場地外侵犯同隊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裁判應在最

接近犯規地點的界線上，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如球員以手中持有的物體(球鞋、護脛..等)接觸足球，判直接自由球(或

罰球點球)重新開始比賽。 

 

一名無論身處場內或場外的球員將物體(非比賽使用的足球)擲或踢向對

方球員或將物體(包括另一足球)擲或踢向對方替補球員、已被判罰離場

球員、球隊職員、或一名比賽官員或在比賽進行中的足球，裁判應判罰

一直接自由球予對方在物體擊中或可能擊中該人士或足球的地點重新

開始比賽，如事件發生在犯規者罰球區域範圍內，則判罰一罰球點球；

如犯規事件發生在比賽場地外，自由球應在最接近犯規地點的界線上開

出。 

如一名替補球員、已被判罰離場球員、暫時離開比賽場地的球員或球隊

職員把物體擲入或踢入比賽場地而干擾比賽、對方球員或比賽官員，應

判由對方在物體干擾比賽、擊中或可能擊中對方球員、比賽官員或足球

之地點開出一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如事件發生在防守者罰球區域內)

重新開始比賽。 

 

如果裁判因一名球員在場內或場外對外來人物犯規而停止 比賽，則比賽

將用墜球重新開始，除非因未經裁判允許離 開球場而判罰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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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球的類型 

 

球員、替補球員、已被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觸犯規則時，裁判會判 

予對方球隊一直接或間接自由球。 

 

當進行直接或間接自由球時，裁判之一必須清楚地顯示 4 秒計數。 

 

間接自由球信號 

 

裁判伸直手臂高舉過頭，表示判罰間接自由球。裁判一直高舉手臂，待 

球踢出觸及其他球員或球脫離比賽，才放下手臂。 

 

踢間接自由球時，如果一或二位裁判未舉起手臂表示踢間接自由球，球 

直接進入球門，要重踢間接自由球。 

 

球進入球門 

‧如果直接自由球直接踢進對方球門，算進球。 

‧如果間接自由球直接踢進對方球門，為對方球門球(除非其中一位或兩

位裁判都沒有發出間接自由球信號)。 

‧如果直接或間接自由球直接踢進己方球門，由對方踢角球。 

 

2. 程序 

 

踢自由球時必須： 

‧四秒鐘之內踢出； 

‧所有自由球必須在犯規地點開出，除非： 

    ‧守方球隊在己方罰球區域內獲得一直接自由球時，可以在罰球區域 

        內任何一點踢球； 

    ‧犯規在罰球區域內踢間接自由球或比賽停止時球在罰球區域內且適 

        用踢間接自由球的犯規，踢球的地點是在罰球區線上，最接近犯規

    發生位置的地點或是在平行邊線的假想線的罰球區線上。（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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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未獲得裁判允許而擅自進入、再次進入或離開比賽場地的判罰，

自由球應於比賽暫停時足球所在地點開出。除非球賽停止時球是在罰

球區域內，踢球的地點是在罰球區線上，最接近犯規發生位置的地點

或是在平行邊線的假想線的罰球區線上（如上圖所示）。但假如球 

    員離開比賽場地同時侵犯另一名球員，則需要在最接近犯規地點之界

線上開出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如球員在己方罰球區域球門線外觸犯

應被判罰直接自由球的規則，則需判罰一罰球點球 

 

•規則已明定的其他位置。 

 

足球： 

•球必須靜止及踢球的球員在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球前，不得再次觸球； 

•當球被踢及有明顯移動後，比賽才算開始。 

 

在比賽正式開始前，所有對方球員必須處於： 

•最少離球5公尺，除非守方球員已經處於球門柱之間的球門線上； 

•罰球區域內的自由球，所有對方球員必須在罰球區域外。 

 

當守方球隊由二名或以上球員築成「人牆」時，所有攻方球員必須保持 

距離「人牆」最少 1 公尺，直至球在比賽中。 

 

可以用單腳或雙腳同時將足球挑起開出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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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五人制足球比賽的一部分，用假動作開出自由球以擾亂對方是允許

的。 

 

如球員正確地執行自由球時，故意將足球踢向對方以使足球再次彈回， 

使自己可以第二次玩球。踢球動作不拙劣，不魯莽，也未使用暴力，裁 

判應讓比賽繼續。 

 

3.犯規及罰則 

 

如自由球開出時，對方一名球員離球未達規則要求距離，除非開球一方 

能夠獲得利益，否則應判重開該自由球。但是，如球員決定快速開出自 

由球，而此時一名對方球員處於距離足球少於 5 公尺位置攔截到球，裁 

判應讓比賽繼續。不過，如對方球員故意阻止球員快速開出自由球時， 

該名犯規球員必須因觸犯延誤重新開始比賽而被黃牌警告。 

 

ㄎ當開出自由球時，如攻方球員處於距離由二人或以上守方球員築成的 

「人牆」少於 1 公尺時，判罰一間接自由球。 

 

如守方球員在己方罰球區域內開出自由球，對方球員因沒有足夠時間離 

開罰球區域，裁判應允許比賽繼續。 

 

當自由球被開出後，如有處於罰球區域內的對方球員或球在比賽中之前

進入罰球區域的對方球員，在球在比賽中之前接觸足球或爭奪足球，應

重開自由球。 

 

球在比賽中後，開球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球前再次觸球，判對方

在犯規地點得一間接自由球；如主踢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球前故

意用手觸球： 

 

•判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在己方罰球區域內犯手觸球，判對方得一罰球點球；除非開出自由球 

   是守門員，在此情況，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 

 

如果自由球沒有在四秒內開出，判對方在犯規地點得一間接自由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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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球賽停止時球是在罰球區域內，踢球的地點是在罰球區線上，最接近 

犯規發生位置的地點或是在平行邊線的假想線的罰球區線上（參見本規 

則第 2 節中的圖片）。 

 

4.累計犯規 

 

‧包括規則第 3,第 4 及第 12 章規定，判罰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的犯規。 

‧兩隊在各個半場的累計犯規，應列入比賽記錄。 

‧裁判可引用得益規則允許比賽繼續，如果犯規球隊還未累計五次犯

規，而且對方球隊並未失去一次進球或明顯的進球機會。 

‧引用得益規則時，當球不在比賽中，裁判必須立即使用強制信號向計

時員及第三裁判表示累計犯規。 

‧如果加時比賽，下半場的累計犯規次數保留，加時比賽的任何累計犯

規，繼續累計在球隊下半場的累計犯規次數。 

 

5. 各隊於各半場第六次累計犯規起的直接自由球（DFKSAF）  

 

以第六次累計犯規開始的直接自由球將被判罰第六次累計犯規，以及隨 

後每個球隊犯下的此類犯規。 但是，如果在犯規者的罰球區域內犯下了 

第六次或以後的累計犯規，則會判罰一個罰球點球。 

 

DFKSAF 可以直接射門得分，且踢球者必須意圖這樣做。 

 

守方球員不可排人牆防守。 

 

程序 

 

‧球必須靜止在10公尺罰球點或第六次累計犯規地點(如果犯規地點在第 

  二罰球點 10公尺假想線與球門線間的己方半場但在罰球區外)。 

‧如果第六次累計犯規發生在上述區域，踢球球員可選擇在 10 公尺罰

球點或犯規發生地點踢球。 

‧球門柱，橫木及球門網不得移動。 

‧踢球的球員應事先正確地確認。 

‧防守球隊守門員必須至少與球保持 5 公尺距離，直到球被踢動，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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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不公平的方式分散踢球者注意力，例如 延遲踢球或觸碰球門柱、

橫木或球門網。。 

 

‧除踢球球員及守門員外，其餘球員必須： 

    ‧在球場內； 

    ‧距離球至少 5 公尺； 

    ‧在球後方； 

    ‧在罰球區域外。 

 

 

 

 

 

 

 

 

 

 

*判斷球員在重新開始比賽時的位置是以球員接觸到球場的腳部或身體 

  其他部位計算(見五人制足球用詞) 。 

 

‧球員根據規則取得位置後，一名裁判發出訊號將踢 DFKSAF 踢球。 

‧主踢 DFKSAF 的球員必須將球踢向對方球們，並且意圖直接得分。 如

果球是朝對手的球門移動並且企圖直接得分，則用後腳跟踢球是允許

的。 

‧當球被踢且清楚地向對方球門移動時，球即進入比賽中。 

‧踢球球員在球碰到另一位球員之前不得再次玩球。 

‧如果在某個半場即將結束時裁判判罰以第六次累積犯規開始的直接自

由球或罰球點球，一旦直接自由球或罰點球完成，該半場即視為結

束。當球進入比賽中後，如果發生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則認為任何踢

球已完成： 

    • 球停止移動或球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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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防守隊守門員之外任何球員(包括踢球球員)玩球； 

    • 裁判因為踢球球員或踢球球隊違規停止比賽。 

 

犯規及罰則 

 

‧從第六次累計犯規開始踢直接自由球，自由球必須在４秒內踢出，如

果未在４秒內踢出，判由對方球隊在違規發生地點踢間接自由球。 

 

‧如果球在比賽中之前，發生以下情況之一： 

    ‧踢 DFKSAF 的球員或其同隊隊友犯規： 

‧如果球進入球門，要重踢自由球； 

        ‧如果球未進入球門，裁判應停止比賽，由守方踢間接自由球重 

新開始比賽； 

        

除以下情況外，不論是否進球，由對方球隊踢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從第六次累計犯規開始，踢自由球的球員未向對方球門踢球且沒 

             有意圖直接射門得分； 

         ‧踢自由球時，如果踢球球員是先前確認球員以外的同隊球員，裁 

             判應黃牌警告犯規球員； 

         ‧踢球球員在完成助跑後用假動作踢球(助跑過程中使用假動作是 

             允許的)，裁判應黃牌警告犯規球員。 

 

‧防守隊守門員犯規：  

         ‧如果球進入球門，算進球； 

         ‧如果罰球失誤或球從橫木或球門柱反彈，只在守門員的違規明顯 

地影響踢 球球員時重踢罰球； 

         ‧如果罰球被守門員守下，重踢自由球 

     

如果守門員違規導致重踢罰球，第一次守門員會被口頭警告；若相同球 

員在比賽中再有任何後續的違規，將被黃牌警告。 

 

‧防守隊守門員的同隊隊友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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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球進入球門，算進球； 

          ‧如果球未進入球門，重踢自由球；違規球員第一次將被口頭警 

告。如果相同球員在比賽中再有任何後續的違規，將被黃牌警告。 

 

‧兩隊球員同時犯規，重踢自由球，除非有球員觸犯了更嚴重的犯規(例

如，使用假動作射門)；違規球員第一次將被口頭警告。如果相同球員

在比賽中再有任何後續的違規，將被黃牌警告。如果球員犯下更嚴重

的犯規(例如非法假動作），判給對手間接自由球，且無需口頭警告，

直接黃牌警告違規者。 

 

‧守門員與該主踢球員雙方同時犯規，黃牌警告該主踢球員及判守方得

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當將要踢自由球時一名對方球員妨礙踢球球員向球移動必須被黃牌警 

告，即使違規球員遵守 5 公尺的最小距離。 

 

‧如果第六次累計犯規踢出後： 

   ‧在球觸及另一球員之前，踢球球員第二次觸球： 

       ‧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或如故意用手觸球，判對方得一直接自由

球)。 

   ‧足球在向前移動過程中被場外任何外來人物所觸碰： 

       ‧重踢自由球，除非足球在進入球門之際及該干擾未有妨礙守門員 

           或防守球員玩球，在此情況下，如足球進入球門，則判進球有效(就 

           算該外來人物有觸及足球)，除非干擾是由攻方球隊造成。 

    

•當足球從守門員、橫木或球門柱反彈回場內後被場外任何外來人物 

       所觸及： 

       ‧裁判暫停比賽； 

       ‧在足球被外來人物觸及的地方用墜球方式重新開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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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總結列表 

 

從第六次累計犯規開始，被判罰直接自由球(DFKSAF)結果 

犯規 球進入球門 球未進入球門 

攻方球員入侵 重踢 DFKSAF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守方球員入侵 進球 

重踢 DFKSAF 及口頭警告

違規球員；再犯則黃牌警

告 

守方及攻方球員入侵  重踢 DFKSAF 

重踢 DFKSAF 及口頭警告

違規球員；再犯則黃牌警

告 

守門員犯規 進球 

不是被救出：DFKSAF 不

需重踢(除非主踢球員明

顯的受到影響)  

被救出：DFKSAF 重踢及

口頭警告守門員；再犯則

黃牌警告  

球未踢向對方球門且

沒有意圖要直接得分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不合法假動作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及黃牌警告主罰球

員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及黃牌

警告主罰球員 

不是被確認之主罰球

員 
間接自由球及黃牌

警告不是被確認的

主罰球員 

間接自由球及黃牌警告不

是被確認的主罰球員 

守門員與主罰球員同

時犯規 

間接自由球及黃牌

警告主罰球員 

間接自由球及黃牌警告主

罰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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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球在比賽中，一球隊在己方罰球區域內或在球場外但為比賽的一部份 

如規則第 12 章的概述，違犯直接自由球的犯規，應判一罰球點球。 

 

罰球點球直接進入球門，可算進球。 

 

1. 程序 

球必須靜止不動放在罰球點上，球門柱、橫木及球網不可以移動。 

 

踢罰球點球的球員應先清楚地確認。 

 

防守球隊守門員必須保持在球門線上，面對踢球球員，位於兩球門柱中 

間，直到球被踢動，且不得以不公平的方式分散踢球者注意力，例如延 

遲踢球或觸碰球門柱、橫木或球門網。 

 

踢球球員及守門員以外的球員： 

‧在球場內； 

‧距離罰球點至少 5 公尺； 

‧在罰球點後方； 

‧在罰球區域外。 

 

等到球員的位置都符合規則，裁判之一才發出信號踢罰球點球。 

 

踢罰球點球的球員必須向前踢球；用後腳跟踢球是允許的，前提是球必 

須向前移動。 

 

當球被踢動時，防守球隊守門員必須至少有一腳接觸球門線、與球門線 

為一線，或在 

球門線後方。 

 

當球向前踢且清楚地移動時，球即進入比賽中。 

 

在球觸及另一球員之前，踢球球員不可以第二次玩球。 

 

如果罰球點球在比賽半場即將結束時判罰，該半場將在罰球點球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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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在球進入比賽後，有下列任一情況，該罰球點球視為結束：  

‧球停止移動或球在比賽外； 

‧防守隊守門員以外的任何球員(包括踢球球員)玩球； 

‧裁判因為踢球球員或其球隊犯規停止比賽。 

 

2. 犯規及罰則 

 

若裁判已發出訊號執行罰球點球，罰球點球必須完成；如罰球點球未被 

踢出，裁判可在再次發出執行罰球點球的訊號前採取紀律行動。 

 

如果足球被踢出前有以下情況發生： 

•主罰球員或其同隊隊友犯規： 

    •如罰球點球被踢入，重踢該罰球點球； 

    •如足球沒有入網，裁判暫停比賽及判由對方球隊踢間接自由球重新 

        開始比賽； 

 

下列情況，應停止比賽且由對方球隊以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無論

球是否進門：  

       •將罰球點球向後踢出； 

       •已確認踢球球員的隊友踢球：裁判警告該踢球的球員； 

       •踢球球員完成助跑後做假動作踢球（助跑中的假動作被允許）： 

          裁判警告踢球球員。 

 

•防守隊守門員犯規： 

    •如罰球點球被踢入，算進球； 

    •如主罰球員射失或足球從橫木或球門柱反彈回場內，重踢自由球如 

       果守門員的犯規明顯影響主罰球員； 

    •如足球被守門員犯規阻截而導至不進球，重踢自由球。 

 

如守門員在比賽中第一次犯規導至重踢罰球點球，守門員會被口頭警 

告，再犯則會被黃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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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隊守門員的同隊隊友犯規：  

    ‧ 如果球進入球門，算進球； 

    ‧如果球未進入球門，重踢自由球；違規球員第一次將被口頭警告。 

       如果相同球員在比賽中再有任何後續的違規，將被黃牌警告。 

 

•兩隊球員同時犯規，重踢罰球點球；除非有球員觸犯了更嚴重的犯規

(例如，不合法的假動作)。違規球員第一次將被口頭警告。如果相同

球員在比賽中再有任何後續的違規，將被黃牌警告。如果球員犯下更

嚴重的犯規(例如非法假動作），判給對手間接自由球，且無需口頭警

告，直接黃牌警告違規者。 

 

•如果守門員與該主踢球員雙方同時犯規： 

    •守門員與該主踢球員雙方同時犯規，黃牌警告該主踢球員及判防守 

        球隊得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當將要踢罰球點球時一名對方球員妨礙踢球球員向球移動必須被黃牌 

警告，即使違規球員遵守 5 公尺的最小距離。 

 

當罰球點球被踢出後，如： 

 

•主罰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球前再次觸球： 

    •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或如故意用手觸球，判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球正在朝向對方球門移動時觸及外來人物： 

    •重踢罰球點球，除非在球正要進入球門時，該干擾並未妨礙防守守 

       門員或防守球隊球員玩球，在此種情況下，假如球進入球門，進球 

       有效（即使有碰觸到球），除非該干擾是由進攻球隊所導致。 

 

•球由守門員、橫木或球門柱反彈回到球場且隨即觸及外來人物： 

    •裁判暫停比賽； 

    •在球觸及外來人物的位置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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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結列表 

 

罰球點球結果 

犯規 球進入球門 球未進入球門 

攻方球員入侵 重踢罰球點球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守方球員入侵 進球 重踢罰球點球 

守方及攻方球員入侵  重踢罰球點球 重踢罰球點球 

守門員犯規 進球 

不是被救出：不需重踢罰 

球點球(除非主踢球員受 

到影響)  

被救出：重踢罰球點球及 

口頭警告守門員；再犯則 

黃牌警告  

將罰球點球向後踢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不合法假動作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及黃牌警告主罰球 

員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及黃 

牌警告主罰球員 

不是被確認之主罰球

員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及黃牌警告不是被 

確認的主罰球員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及黃 

牌警告不是被確認的主 

罰球員 

守門員與主罰球員同

時犯規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 

及黃牌警告主罰球 

員 

防守隊間接自由球及黃 

牌警告主罰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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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整個球體全部越出邊線，無論是在地面或空中，或是球擊中天花板， 

判由最後觸球球員的對方在足球越過邊線位置踢球入場。  

 

踢球入場，球直接進入球門，不能算進球：  

•如球直接踢入對方球門，判球門球  

•如球踢入己方球門，判角球 

 

1.程序  

 

在踢球入場時，踢球之球員必須： 

   

   •球必須靜止，從球離開球場的地點或是球擊中天花板最接近的地點 

       踢球入場。 

   •只有踢球球員可以離開球場（Futsal 足球規則另有規定的部分除外 -   

       參閱裁判與其 他比賽官員的實務指引之詮釋與建議中關於授權離 

       開球場的敘述）； 

   •所有對方球員必須距離踢球入場的邊線至少 5 公尺。 

 

當球踢及清楚的移動，球即進入比賽中。 

 

踢球球員在準備好後或是裁判已發出信號表明球隊已準備好後 4 秒內踢 

球入場。 

 

如果踢球入場已開出且進入比賽後，未經任何球員觸球，球隨即從任一 

邊線離開球 場，將由對方球隊在球離開球場的位置踢球入場。 

 

球員以正確程序踢球入場，故意而又不是以動作拙劣、魯莽或使用暴力 

將球踢向對方以使足球彈回，裁判應允許比賽繼續。 

 

踢球之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接觸前，不得再次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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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規及罰則 

 

如比賽正式開始後，踢球入場之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接觸前再次觸 

球，判罰一間接自由球；如踢球之球員在足球未經其他球員接觸前蓄意 

用手觸球： 

 

•判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如犯規地點是在踢球入場之球員的罰球區域內，判對方得一罰球點

球；如接觸是同隊之守門員，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 

 

如對方球員不公平地分散踢球入場之球員的注意力或阻礙踢球入場之 

球員(包括向踢球位置移動至距離少於 5 公尺)，該名犯規球員應因觸犯 

非運動精神行為而被黄牌警告，如踢球入場已經被踢出，則判罰一間接 

自由球。 

 

如果踢球球員的隊友在即將開球時離開球場以欺騙對方球員，或取得一 

個有利的位置，將判由對方球隊踢球入場，並警告違規球員。 

 

針對任何其他的違規，包含踢球入場未於四秒鐘以內開出，或踢球入場 

時踢球球員的同隊隊友離開球場將判由對方踢球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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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整個球體越出球門線，無論是在地面或空中，而最後觸球者為攻方球 

員而又並非一進球時，判球門球。 

 

擲球門球，球直接進入對方球門，不能算進球。如果球直接擲入己方球 

門，裁判應判給對方球隊角球。如果球直接擲入對方球門，裁判應判給 

對方球隊擲球門球。 

 

1. 程序 

 

‧由守方球隊的守門員在罰球區域內任何一點擲或釋放球。 

•當足球被擲或釋放且明顯移動後，球便在比賽中。 

‧守方球隊的守門員在得球後或是裁判已發出信號表明球隊已準備好後

4 秒內擲出球門球。 

‧對方球員必須停留在罰球區域外直至球在比賽中。 

 

2.犯規及罰則 

 

比賽開始後，如守門員在球未經其他球員觸球前再次觸球，判對方在犯 

規地點得一間接自由球；如守門員觸犯手觸球犯規：  

 

•判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 

•當犯規發生在守門員的罰球區域內，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  

 

如開出球門球時，對方球員因沒有足夠時間離開罰球區域，裁判應允許 

比賽繼續。在重新開始比賽前，如對方球員處於罰球區域內或進入罰球 

區域接觸足球或爭奪足球，判重擲球門球。 

 

如球員在足球進入比賽中之前進入罰球區域，並侵犯對方球員或被對方 

球員侵犯，應判重擲球門球，並根據犯規的情況，黄牌警告該犯規球員 

或將其紅牌驅逐離場。  

 

如果在 4 秒內未能擲出球門球，則判給對方球隊間接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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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青少年、退休球員、失能者，以及基層 Futsal 之競賽規程另有 

規定者，假如 守門員擲球直接地越過球場中線，將判由對方球隊開間接 

自由球，該自由球將在球越 過球場中線的位置開出。 

 

有關本章規則的其他犯規，重擲球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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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整個足球在地面或空中越過守方的球門線，最後觸球者為守方球員， 

而又不是一進球，便判一個角球。  

 

角球是可以直接將足球射入球門取得進球，但只限對方球門。如角球直 

接進入開角球球員一方的球門，則判一角球予對方球隊。  

 

1.程序 

 

•角球必須放在足球出界一邊的角球區域內開出。 

•足球必須被放定在地上，由攻方一名球員踢出。 

•踢球球員在準備好後或是裁判已發出信號表明球隊已準備好後 4 秒內

踢出。 

•足球毋須被踢離角球區域，只要足球被踢及有明顯移動，比賽重新開

始。 

•在踢角球時，只有踢球球員可以離開球場（Futsal 足球規則另有規定

的部分除外 - 參閱裁判與其他比賽官員的實務指引之詮釋與建議中關

於授權離開球場的敘述）。 

•對方球員必須離角球區弧線最少 5 公尺直至比賽重新開始。 

 

2.犯規及罰則 

 

比賽開始後，如開角球球員在其他球員觸球前再次觸球，判對方得一間 

接自由球；如開角球球員在其他球員觸球前故意用手觸球：  

 

•判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如犯規地點是在開角球球員的罰球區域內，判對方得一罰球點球；除

非開角球球員是守門員，在此情況下，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 

 

一名球員以正確程序開出角球，故意將球踢向對方以使足球彈回，如踢 

出角球的球員不是動作拙劣、魯莽或使用暴力，裁判應允許比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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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任何其他的違規，包含角球未於四秒鐘內開出，或未於角球區域內 

開出，或踢角球時踢球球員的同隊隊友離開球場將判由對方開球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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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  

 

當一球隊總教練針對下列有關情況之判決進行挑戰時（或者當總教練缺 

席時，由其他已登錄名單中所指定的球隊職員），裁判們可採用 VS： 

 

1. 進球/不進球 l  

2. 罰球點球/非罰球點球  

3. 直接紅牌（非第二張黃牌）  

4. 錯誤地識別  

 

裁判亦有權力在下列情況使用 VS： 

 

 5. 假如計時器功能異常 

 6. 假如計時員並未依據第六章與第七章的規定，錯誤地（重新）開始/

停止計時器 

 7. 確認一進球是否有效  

 8. 確認一進球是否在半場結束的聲音信號響起前進門（然而，罰球點球

以及第六次 累計犯規起的直接自由球（DFKSAFs）之結果為允許延長

半場的例外）  

 

一個成功的挑戰意味著裁判們最初的判決被改變，而一個失敗的挑戰則 

是確認最初的判決正確。最初的判決將不會改變，除非影像回放顯示該 

判決出現「清楚且明顯的錯誤」，或是一個「重要但未被察覺的事件」。  

 

每一球隊挑戰成功的次數並沒有上限。 此外，每一球隊在一個半場僅被 

允許有一次挑戰失敗的機會。上半場未使用的挑戰機 會不得帶入下半場 

使用。 

 

此外，每一球隊在一個半場僅被允許有一次挑戰失敗的機會。上半場未 

使用的挑戰機 會不得帶入下半場使用。 

 

如果進行加時比賽決定獲勝球隊，每一球隊在加時比賽中可以有一次額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109 

 

外的挑戰機 會。下半場未使用的挑戰機會不得帶入加時比賽使用。 

 

 如果進行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決定獲勝球隊，每一球隊於罰球點球 

（點球決勝負）期間可以有一次額外的挑戰機會。比賽中未使用的挑戰 

機會不得帶入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時使用。  

 

裁判們將直接回顧影像回放（referees’ review，RR），並由裁判做出最 

終判決。 

 

裁判們在 RR 期間必須維持「可見」以確保公開透明。  

 

如果回顧一比賽事件之後繼續進行比賽，任何在事件之後已採取/有需要 

之懲戒性措施將不會取消，即使最初的判決改變（除了阻止或影響一個 

有希望的攻擊而黃牌警告， 或是因破壞明顯進球機會而被紅牌判罰離場 

（DOGSO）。  

 

本協議決定比賽事件前後能被回放的比賽期間。 

 

2 可審查的決定/事件 

 

可以透過質疑進行審查的決定/事件類別有：  

1. 進球 

    1.1 攻方球隊在準備進球或進球時犯規（例如: 手觸球、犯規等） 

    1.2 球在進球前出界 

    1.3 進球/不進球的情況 

 

2. 罰球區域意外事件 

    2.1 罰球點球犯規未被受罰 

    2.2 罰球點球判罰錯誤 

    2.3 建立罰球事件前進攻方的犯規（例如： 手觸球、犯規等） 

     2.4 犯規地點（罰球區內或罰球區外） 

    2.5 事件發生前球在比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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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紅牌（不是第二次警告） 

 

 3.1 破壞明顯進球機會 

   3.2 嚴重犯規 

   3.3 粗魯行為，向某人咬或吐口水 

   3.4 無禮、侮辱、謾罵動作 

 

4 錯誤地識別(紅牌或黃牌) 

 

•如果裁判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然後向違規（受罰）球隊的錯誤球員

出示了黃牌或紅牌，則可以審查違規者的身份； 除非涉及進球、罰球

點球事件或直接紅牌，否則不能對違規行為本身進行審查。 

 

VS 也可以由裁判自行決定用於下列事件： 

1. 如果計時器故障，確定如何校正時間 

2. 假如計時員並未依據第六章與第七章的條款，錯誤地（重新）開始/       

停止計時器 

3. 確認一進球是否有效 

4. 確認一進球是否在半場結束的聲音信號響起前進門(然而為了完成罰

球點球或 DFKSAF 而延長的時間除外) 

 

3 實際情況 

 

在五人制足球比賽中使用 VS 涉及以下實際安排： 

 

1. 原則上，所使用的攝影機應能覆蓋整個球場、主要計時器、球門和兩

個罰球區域。 這意味著至少需要四台攝影機：一台用於每個罰球區域

（包括球門線），一台用於主要計時器，一台用於整個球場。 

2. 重播操作員 (RO) 可以獨立存取和重播控制所有電視廣播鏡頭。 

3. 裁判審查區（RRA）是裁判在做出最終決定之前審查回放錄影的地方。 

它必須位於靠近球場的地方，其位置必須清晰可見。 

4. 裁判審查區（RRA） 中必須有兩台可用的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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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監視器提供給重播操作員，在回放錄影審查期間協助裁判 

  •一台顯示器面向球場，供裁判查看回放錄影 

5. 重播操作員在裁判審查過程中協助裁判，並依照裁判的要求在裁判監

視器上顯示錄影（例如不同的攝影機角度、調整回放速度等）。 

6. 重播操作員必須接受特殊培訓，包括熟悉五人制足球比賽規則，並獲

得必要的認證。 

7. 如果技術故障且沒有經批准的可用備用設備，則無法使用 VS。 必須

立即通知兩支球隊。 

8. 由於擔任重播操作員需要獲得認證，因此一名重播操作員無法開始或

比賽中無法繼續，此時只能由有資格的人替換其角色。 如果找不到合

格的替代人選，比賽必須在不使用 VS 情況下繼續進行，並且必須立

即通知兩支球隊。 

 

4 程序 

 

最初的判決  

裁判們永遠必須做出最初的判決（包含任何需要採取的懲戒性措施）， 

就如同沒有 VS 的情況一般（除了重大遺漏的事件）。 

 

挑戰或裁判們回顧判決 

1. 欲挑戰某一判決，球隊總教練（或當總教練缺席時由指名的其他已登

錄球隊職員） 必須立即： 

 • 在空中旋轉他們的手指，且 

 • 向第三裁判或預備助理裁判提出回顧的請求 

2. 第三裁判或預備助理裁判將透過通訊系統告知，並舉起信號(paddle），

通知裁判們進行挑戰。。 

3. 或者當符合規定時，裁判們可基於他們的權力下決定進行回顧。。 

4. 如果比賽已經停止，裁判們延後重新開始比賽以進行回顧。。 

5. 如果比賽並未停止，當球在中立的位置/情況下，亦即當沒有任一球隊

有好的進 攻機會時，由裁判們停止比賽。。 

6. 在所有情況下，裁判們必須清楚地使用 TV 信號「電視訊號」（電視

螢幕的輪廓），以表示即將回顧 影像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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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1. 裁判們前往 RRA 以觀看回放影像。回顧必須由兩位裁判一起進行，

但由裁判進行 最終判決。 

 2. 在 RR 期間，其他比賽官員將控管球場上，以及技術區域內的情況。 

 3. 球員、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進入 RRA，試圖影響裁判回顧，或影

響最終判決，將 被警告。  

4. 裁判們可以請求不同的攝影機角度/播放速度，但是，原則上，慢動作

重播應僅作 為物理事實之參考，例如違規或球員的位置、身體接觸或

手觸球的位置、或者球是 否離開比賽（包含進球/不進球情況）；正

常播放速度應被用於判斷犯規的強度， 或是手觸球違規。  

5. 針對有關進球、是否罰球點球，以及 DOGSO 的紅牌判決/比賽事件，

可能必須要 回顧球賽中直接引起該判決/比賽事件的球賽進攻階段

（attacking phase of play, APP），而這可能包含進攻球隊在展開進攻時

如何取得球的掌控。 

 6. 針對其他紅牌的犯規（嚴重犯規或粗魯行為）、計時器有關事件，以

及錯誤的識 別，僅回顧該事件本身。  

7. Futsal 足球規則並未允許當比賽已重新開始之後改變重新開始比賽的

判決。然而， 基於 VS 系統的目的，在一個立即挑戰之後，某一比賽

事件仍可被回顧，且可更改最 初的判決，即使比賽已經重新開始。 

 8. 回顧過程應盡可能有效率地完成，但最終判決的正確性遠比速度更加

重要。基於此 理由，且因為有些情況可能很複雜，在面對多件可回顧

的決策/比賽事件時，回顧 過程沒有時間的限制。 

 

最終判決與重新開始比賽  

 

1. 只有裁判能夠做最終判決。 

2. 當裁判回顧完成時，裁判必須使用 TV 信號並在計時桌前方指示最終

判決結果， 假如有需要，告知兩隊總教練。 

3. 裁判將採取/更改/撤回任何懲戒性措施（在適當情況下），並依照 Futsal

足球規則重新開始比賽。 

4. 如果最初的判決被更改，或一個重大的遺漏事件被發現，比賽將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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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sal 足球規則重新開始比賽。 

 5. 如果最初的判決並未被更改，比賽將：  

• 假如已停止比賽，依據最初的判決重新開始；或  

• 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假如比賽是因裁判們進行裁判回顧而停止。 

 6. 如果最初的判決被更改，或一個重大的遺漏事件被發現，事件發生時

的時間是有意義且重要的。裁判必須告知計時員正確的時間以調整計

時器。 

 7. 如果裁判回顧的事件與計時器有關，裁判必須告知計時員正確的時間

以調整計時器。 

 8. 一旦裁判們準備好重新開始比賽，計時員可以從更新後的時間重新開

始計時 

 

球賽效力  

 

原則上，一場球賽不會因為下列一項或多項情況失去效力：  

 

1. 技術上的功能異常；  

2. VS 有關的錯誤決策； 

3. 不回顧某些判決；或  

4. 回顧一個不應回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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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 

 

裁判與其他比賽官員的信號 

 

裁判們必須給予下列的信號，切記，大多數信號只需要由一位裁判給 

予，但有一個信 號必須由兩位裁判同時做出。  

 

助理裁判必須給予暫停以及第五次累計犯規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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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名裁判必須清楚地表示 4 秒計數：  

• 再下列重新開始比賽時：  

• 角球；  

• 踢球入場；  

• 擲球門球；  

• 直接或間接自由球 （包含 DFKSAF）；  

• 當守門員在自己半場控球時。  

 

裁判不能在下列重新開始比賽 4 秒計數：  

• 中場開球  

• 罰球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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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1.球在比賽中裁判的位置 

 

建議 

 

‧比賽應在裁判與第二裁判之間進行。 

‧裁判應運用對角線方式。 

‧維持在邊線外面，使比賽與另一裁判容易維持在裁判的視野內。 

‧距比賽最近的裁判（“動作區域”，即任何給球的時刻球的所在地） 

應該在另一個裁判的視野內，後者應專注於控制“影響區域”（那個 

時候球不在的地方，但是很可能會發生違規或犯規的地方）。 

‧裁判之一應儘量接近看清楚比賽，但是不影響比賽。 

‧裁判僅在為獲得較好的比賽視野時進入球場。 

‧"必須看見的情況"並非經常發生在球的附近。裁判也應注意其他情況： 

‧ 不在球的附近，個別球員攻擊性的衝突； 

‧ 比賽前進罰球區域內可能發生的犯規； 

‧ 球離開玩球球員之後發生的犯規； 

    ‧下一階段的比賽。 

 

2.比賽中裁判一般的位置 

 

建議裁判之一應與最後第二名守方球員或球在同一線或後面，如果球比

最後第二名守方球員接近球門線。 

裁判應一直面向球場。一名裁判應控制動作區域，另一名裁判應控制影

響區域。 

 

3.守門員用手將球交出 

 

裁判之一的位置應與守門員在同一線，看守門員在球進入比賽中後是否

有二次觸球或是在罰球區域外用手/手臂觸球，同時在守門員持球時計數

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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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之一在球門球時也必須處於相同的位置。如果守門員是在己方罰球

區域內，則將開始 4 秒計數。如守門員處於己方罰球區域外延誤重新開

始比賽，將被黃牌警告。 

 

守門員已經將球交出，裁判必須取得合適的位置控制比賽。 

 

4."進球-不進球"情況 

 

當進球的判決毫無疑問時，裁判與第二裁判眼光接觸，最靠近計時桌的

裁判必須接近計時員及第三裁判，用強制的信號向他們傳達進球球員的

號碼。 

 

當已經進球，但是由於情況不清楚而繼續比賽，最靠近的裁判鳴笛引起

另一裁判的注意，然後最靠近計時桌的裁判必須接近計時員及第三裁

判，用強制的信號向他們傳達進球球員的號碼。 

 

當球隊使用「進攻守門員」戰術，第三裁判需協助裁判觀察進球或不進

球的情況，其需處於使用「進攻守門員」的球隊球門線，以最佳位置觀

察進球/不進球情況。 

 

5.死球情況的裁判位置 

 

最好的位置即是裁判們能夠做出正確判決，並且具備最適當的視野觀察

比賽以及球 員。所有有關位置的建議皆是基於機率而提出，裁判們必須

考量球隊、球員們，以及 球場上發生的事件進行調整，以取得好的位置。 

 

6.在特定情況下的位置 

 

1.位置 - 中場開球 

在中場開球時，其中一名裁判需處於替補區域方向的邊線外及開球球隊

的中場線後 1 公尺位置，於該位置檢查中場開球是否合符開球程序。  

 

另一裁判需在開球的對方球隊倒數第二名防守球員處於同一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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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置 - 球門球 
1. 其中一名裁判應首先觀察足球是否在罰球區域內，如足球不處於罰球
區域內時，裁判應考慮守門員是已準備擲球門球或因戰術理由拖延開始
而不將足球檢起，如果是上述理由可即時開始計數4秒。 
 
2. 足球已經在罰球區域內，其中一名裁判應跟隨守門員平行線位置觀
察，並確保進攻球員位於罰球區域外，同時示意計數4秒。在這情況，
是否開始計數4秒則根據之前所敘述情況。 
 
3. 最後，監看球門球的裁判必須取得合適的位置管理球賽，在任何情況
這都是優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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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置 – 角球(1) 

 

踢角球時，接近踢球的裁判應站在球門線與邊線的位置，並離角球區弧

線約5公尺之邊線位置上。處於此位置時，並應確保足球被正確地放在

角球區弧線內及守方球員最少離球5公尺。另一名裁判應站在守方的球

門線與角球區弧線之後，在這位置時需注意球位置及球員的行為。 

 

 

 

 

 

 

 

 

 

 

 

4.位置 – 角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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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置 – 自由球(1) 

開自由球時，最接近開自由球的裁判位於開球地點同一線上，從這個位

置他必須檢查球是否正確地放置，也注意當踢球時是否有球員入侵。另

一裁判需處於倒數第二名防守者或球門線同一線上，無論如何這是優先

考慮的。當自由球朝著球門踢動時，假如裁判們沒有與球門線平行，則

他們必須準備好跟隨球的軌跡並且延著邊線向角球區弧線跑。  

 

 

 

 

 

 

 

 

 

 

6.位置 – 自由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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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置 – 自由球(3) 

 

 

 

 

 

 

 

 

 

 

 

 

8.位置 – 自由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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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位置 –罰球點球 

裁判之一位於與罰球點同一線大約 5 米的距離並且檢查球是否正確地放

置，確認踢球球員並且注意當踢罰球點球時是否有球員入侵。裁判鳴笛

示意踢球前，必須檢查所有球員在正確位置，如有需要，於球門線的裁

判可協助。另一位裁判必須位於球門線和罰球區域的交叉點。如果守門

員在球未踢動之前已越過球門線及進門得分，裁判需鳴哨示意判重踢罰

球點球。 

 

 

 

 

 

 

 

 

 

 

 
10. 位置-10公尺罰球點踢累計犯規自由球DFKSAF 

裁判之一應位於罰球區域內距 10 公尺罰球點 5 公尺距離同一線上，在

邊線檢查足球是否正確放在 10 公尺罰球點，確認主踢球員及當踢罰球

時觀察球員及守門員是否入侵違反規則要求的距離，裁判鳴哨及示意踢

球前，必須檢查所有球員在正確位置，如有需要，另一名的裁判可協助。

遠方的裁判位置於罰球區線與球門線之間位置觀察足球是否進入球

門，如守門員於射門前未能符合規則第 14 章的要求及球不進，裁判需

鳴哨示意判重踢 10 公尺罰球點球(DFKSAF)。 

 

第三裁判與罰球區域內標示守門員必須遵守與 10 公尺罰球點距離 5 公

尺的額外的記號平行，如第一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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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置 –不在10公尺罰球點踢累計犯規自由球DFKSAF(1) 

 

裁判之一位於與球的位置在同一線，檢查球是否正確地放置，確認主踢

球員及當踢罰球時觀察球員及守門員是否入侵違反規則要求的距離，裁

判鳴哨及示意踢球前，必須檢查所有球員在正確位置，如有需要，另一

名的裁判可協助。另一名裁判位置於罰球區線與球門線之間位置觀察足

球是否進入球門，如守門員於射門前未能符合規則第 13 章的要求及球

不進，裁判需鳴哨示意判重踢 10 公尺罰球點球(DFK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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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置 –不在10公尺罰球點踢累計犯規自由球DFKSAF(2) 

 

 

 

 

 

 

 

 

 

 

 

 

13.位置 –踢球入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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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置 –踢球入場(2) 

 

 

 

 

 

 

 

 

 

 

 

 

15.位置 –踢球入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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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置 –踢球入場(4) 

 

 

 

 

 

 

 

 

 

 

 

17.位置 –踢球入場(5) 

當攻方在接近角球區弧線踢界外球時，裁判需接近踢球位置離球約 5 公

尺，在這位置檢查是否依照程序踢球及守方球員是否離邊線 5 公尺。另

一位裁判在踢界外球時，需處於球門線與邊線交界之位置，在這位置注

意足球及球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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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位置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決定勝負或主客場勝隊(不設第四

裁判) 

裁判必須位於距離球門大約 2 米的球門線上，他主要的責任在檢查球是

否越過球門線，主要責任是檢查足球是否越過球門線及守門員是否符合

規則第 14 章的要求。 

當很清楚的球越過球門線，裁判必須與第二裁判保持眼光接觸檢查沒有

犯規發生。 

第二裁判位於罰球點同一線大約距離 3 公尺，檢查球和踢球球員同隊的

守門員位置是否正確，第二裁判負責鳴笛示意踢罰球點球。 

第三裁判位於中圈控制雙方其餘球員。 

計時員位於計時桌同時檢查不包括踢罰球點球的其他球員及球隊職員

行為是否正確，並重設計分板至 0：0， 並紀錄踢球的結果於計分板上。 

 

 

 

 

 

 

 

 

 

 

 

 

所有比賽官員皆必須紀錄踢的球員號碼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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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位置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決定勝負或主客場勝隊(設第四裁 

                   判) 

如比賽設第四裁判，比賽官員位置如下： 

裁判位於球門線上及離球門約2公尺，主要責任是檢查足球是否進入球

門線及守門員是否符合規則第14章要求。 

如足球已經清楚地越過球門線裁判應與第二裁判保持眼光接觸，以檢查

是否發生犯規事情。 

第二裁判需處於罰球點之平行線及離球約3公尺，檢查足球及踢罰球點

球球隊的守門員是否在正確位置，第二裁判負責鳴笛示意踢罰球點球。 

第三裁判位於球門線上及離球門約2公尺與裁判對面，主要責任是檢查

足球是否進入球門線及如有需要協裁判。 

第四裁判需位於中圈以控制兩隊的其他合資格踢罰球點球球員。 

計時員處於計時桌： 

‧確保任何被排除參與踢球球員，以及球隊職員的行為合宜； 

‧將計分牌調整至 0- 0 及將互踢罰球點球的分數顯示於計分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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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比賽官員皆必須紀錄踢的球員號碼與結果。。 

 

19. 位置 - 裁判互相轉換邊線位置 

 

如賽事受到積極的影響裁判可以互相轉換邊線位置，無論如何，應留意

以下事項： 

‧當在比賽進行中不要進行換邊； 

‧原則上只能在靠近球員席的裁判出示紅黃牌，或做了重要的決定且可 

    能使一個球 隊或以上，開始批判或出現異議的情況； 

‧ 出示紅牌或黃牌的裁判可決定是否更換邊線位置； 

‧更換邊線位置後，將由球員席位置的裁判負責作出中圈開球的信號； 

‧當比賽情況允許下，裁判可以回復他們的「正常」邊線位置。 

 

例子 

 

 

 

 

 

 

 

 

 

 

 

 
1. 在球員席位置的裁判鳴笛判罰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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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罰的裁判進入球場及出示黃牌或紅牌。 

 

 

 

 

 

 

 

 

 

 

 
 

3. 另一名裁判移動至犯規地點協助控管場內情況（球員以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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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示黃牌或紅牌的裁判必須往中線離計時員座位約5公尺位置，出示

規定手勢信號通知其他賽事執法人員被黃牌或紅牌球員的球衣號碼。 

 

 

 

 

 

 

 

 

 

 

 

 
5) 裁判們交換位置重新開始比賽，由球員席位置的裁判負責作出重新開 

始比賽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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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位置-第三裁判(或第四裁判)當球隊使用「進攻守門員」戰術 

當球隊使用「進攻守門員」並向對方進攻時，第三裁判(或第四裁判)將

移動到使用進攻守門員球隊的球門線觀察，如發生進球，將使用規定的

信號通知裁判。 

當雙方球隊都使用「進攻守門員」，如比賽設有第四裁判，則第三裁判

控管一個球隊的球門線，而第四裁判控管另一個球隊的球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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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詮釋及建議 

第三章-球員 

一名球員獲得裁判之一允許離開比賽場地及沒有被替補，而他未獲得裁

判之一允許下再次進入比賽場地，並且進入球場後觸犯一項可被黃牌警

告的犯規，裁判應判該球員紅牌驅逐離場(兩張黃牌)，因他觸犯兩個被

警告的犯規。例如：該球員觸犯未得裁判之一准許擅自進入比賽場地及

用魯莽的動作絆倒對方球員。如該犯規為使用過度力量需直接紅牌驅逐

離場。 

 

在比賽進行中，如球員意外地越出球場界線，不應視為犯規行為。如球

員因是玩球的一部分而跑出球場界線外，同樣不應視為犯規行為。 

 

替補球員  

 

一名替補球員進行替補時觸犯替補程序或進場後該隊額外多一名球員

在球場上，裁判或在其他賽事執法人員的協助下，必須遵照以下指引： 

‧停止比賽。但是，如果可以運用得益規例時可不需立即停止比賽； 

‧以非運動精神行為黃牌警告該球員，因該球隊額外多一名球員於球場 

   上或因替補不正確而觸犯替補程序犯規； 

‧替補球員觸犯替補程序進入球場，必須於比賽暫停時指示該球員離開 

    球場，如因此原因該球員需完成替補程序，或替補球員進入場地而該 

    隊額外多一名球員於比賽場上，需指示該球員返回技術區域； 

 

‧如裁判應用得益規則： 

    

 ‧但當替補球隊的其他球員控球時，必須停止比賽及由對方球隊在比 

       賽停止時球的所在地踢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除非比賽停止 

       時球位於罰球區域內(參閱規則13章)； 

    ‧如果緊接著該替補球員的球隊違反需判罰間接自由球、直接自由 

        球，或罰球點球的違規，或替補球員影響比賽，裁判們必須藉由採 

        取相對應的判決重新開始比賽，以處罰該替補球員的球隊。如果有 

        必要，裁判們也可以採取相對應的懲戒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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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替補球隊的對方球員觸犯規則或球越過界線而停止比賽，其後 

       重新開始比賽將由替補球隊的對方球隊，於比賽停止時球的所在地 

       獲得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如有需要，可向犯規球員作出適 

       當的紀律行動； 

‧比賽開始前一名已列入出場名單的替補球員，在未通知裁判或其他賽 

   事執法人員的情況下而替換正選的球員出賽：  

   ‧裁判應准許該名替補球員繼續比賽； 

   ‧不需向該名替補球員作紀律處分；  

   ‧裁判應賽後向有關比賽組織報告該事件。  

‧一名替補球員在進入比賽場地前，觸犯規則而被驅逐離場，該球員的 

   球隊不需減少比賽球員人數，而其他的替補球員或球員可代替該球員 

   的位置進場參賽。 

 

獲准離場的球員 

除正常的換人外，球員在以下情況不需裁判許可下離開比賽場地： 

‧作為玩球移動的一部分，且該球員立即返回球場，即玩球或盤球過人。 

   然而，為了欺騙對手而離開球場並在再次進入球場以前移動至球門後 

   方，將不被允許；如果該情況發生，裁判們應停比賽假如無法引用得 

   益規則。如果他們停止比賽，則必須以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該 

   球員將因為非運動精神行為而被黃牌警告； 

‧處理受傷而離場的球員。如該球員未被替補，該球員再次進入場地前 

    需獲得其中一名裁判允許，如因受傷而導致流血，在止血後，必須經 

    裁判或其他一名比賽官員檢查後才可返回比賽場地比賽； 

‧更正裝備或整理裝備。如該球員未被替補，他再次進入場地前需獲得 

    其中一名裁判允許。裁判或其他一名比賽官員在該球員進場前必須先 

    檢查該球員的裝備。 

 

未獲准離場的球員 

球員沒有獲得裁判允許離開球場或根據五人足球規則不允許原因離

場。如當時未能應用得益，第三裁判或計時員需使用聲音信號示意通知

裁判。如果停止比賽，應由犯規球隊的對方球隊，在比賽停止時球的所

在地獲得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如果運用得益，在其後下一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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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暫時，第三裁判或計時員需使用聲音信號示意通知裁判，該球員需以

未得裁判允許離開球場黃牌警告。 

 

球員最少人數 

當球隊在比賽開始前少於3名球員，球賽將不得進行，最少球員的人數

目包括球員及替補球員。各國家協會可自行考慮或決定比賽人數的要

求。 

 

在比賽中任何一隊球員少於3名球員時，比賽將不得繼績，不過，在比

賽進行中其中一隊因一名或多名球員故意離開球場，以致比賽場地上少

於3 人時，裁判不需立即停止比賽，可運用得益使比賽繼續。在此情況

下，於比賽在下一個暫停時，該隊仍然不足3人時，裁判將不得允許比

賽重新開始。 

 

補充水分飲料 

裁判允許球員於比賽要求暫停或比賽暫時停止時補充水分飲料，但球員

只可以在比賽場地外補充飲料，以防止場地内變成濕滑，並且不容許向

場內擲入任何塑膠水瓶或其他盛載飲料的容器。 

 

判罰離場的球員 

‧在半場休息或任一加時比賽半場開始前，一名球員觸犯一個可判罰離 

   場的犯規，該球隊在下半場或任一加時比賽半場開始前，需減少一名 

   球員參賽。 

 

第五章-裁判 

 

職責和權力 

五人足球比賽是一項競爭性運動，裁判應理解因涉及雙方球員的身體接

觸亦已視為比賽的一部份。但球員於競賽時需建基於遵守五人足球規則

及公平競爭的原則之上。例如：在公平競技下，球員未能遵守這原則裁

判需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球員遵守。 

裁判有權在半場休息時間和比賽剛結束後、加時賽進行中和罰球點球

（點球決勝負）時，可向球員或球隊職員出示黃牌或紅牌，因此時仍為

裁判可管理比賽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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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 

無論球員是犯規或觸犯規則，裁判可嘗試給與得益規則容許比賽繼續進

行，在五人足球規則中沒有明確說明禁止使用得益規則。例如：當擲球

門球時，在守方罰球區域內仍然留有攻方球員，但守門員迅速擲出球門

球，在這情況下，則需允許比賽進行。但是，當不正確地踢球入場而觸

犯規則，則不可以使用得益規則。  

 

得益規則不適用於觸犯計數 4 秒規則，除非在比賽進行中，違規的守門

員在己方半場控球超過 4 秒及當時他失去控制足球能力。在其他的情況

過程中(如自由球、踢球入場、擲球門球及角球等)，裁判不允許使用得

益規則。 

 

在決定是否應用得益規則或停止比賽前，裁判應考慮以下情況： 

‧犯規的嚴重程度。當該動作為一個可被驅逐離場的犯規，除此時有明 

   顯的進球機會外，否則裁判應停止比賽並將該球員驅逐離場； 

‧犯規發生的地點越接近對方球隊的球門位置時，如果應用得益規則會 

   有更佳效果；  

‧立即進行有希望的攻擊的機會；  

‧犯規一隊必須不是已經達到累計犯規第六次或以上，除非此時有非常 

    明顯的進球機會；  

‧比賽的氣氛。  

 

判罰原先的犯規決定必須在緊接下來的幾秒時間內作出。但是，當時沒

有作出相應的信號或比賽已再次新的傳球及發展中，在這情況下不可以

判罰原先的犯規。 

如果違規需要警告，則必須在下個比賽停止時出示。然而，除非是一個

明顯的得益， 否則建議裁判們立即停止比賽並警告違規球員。假如下個

比賽停止時未出示警告，便無法執行。  

如果違規阻止對方球隊一個明顯得分機會，該球員將因為非運動精神行

為被警告。假如該違規影響或阻止一個有希望的攻擊，該球員不會被警

告（參閱第十二章‒得益規則）。然而： 

 •如果該違規為爭搶動作魯莽，或戰術性犯規，如戰術性抓拉對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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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規球員必須被警告（參閱下方有關第 12 章的章節） 

• 如果違規涉及使用暴力，該違規球員必須被判罰離場。 

當球員觸犯一個可判間接自由球的犯規時，裁判可給予得益規則以使比

賽流暢，但需確保不會導致任何報復行為及被侵犯的球隊認為有任何偏

見。 

 

同時間發生一種以上的犯規 

當同時發生一個以上的違規時，裁判們依據違規的罰則、重新開始比

賽、身體接觸程度，以及戰術性的影響，處罰較嚴重的違規。  

 

如觸犯一個可判直接自由球的犯規時，裁判應指示增加累積犯規次數及

記錄。 

 

外來干擾 

當一名觀眾於觀眾席鳴笛而裁判認為該哨聲干擾了比賽。例如：某一隊

球員以為比賽暫停，用手拾起比賽足球，裁判應停止比賽，在比賽停止

時球的所在地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除非事件發生在罰球區域內而最後

觸球的球隊是攻方球隊(參閱規則第8章)。 

 

比賽進行中計算4秒時間 

在比賽進行中，當守門員在己方半場控制球後，其中一名裁判必須用明

確手勢信號進行計數4 秒時間。 

 

重新開始比賽 

裁判應特別的注意，球賽需要確保能迅速地重新開始比賽，不允許在比

賽暫停時，球隊使用拖延戰術令比賽不能立即重新開始(踢球入場、擲球

門球、角球或自由球)。在合理的情况下，可開始計數4 秒及不需使用哨

聲。在一些的情況不能計數4 秒(如中場開球或踢罰球點球) ，如球員故

意拖延重新開始比賽必須被黃牌警告。 

 

球員可以在控制球情況下，在適當位置選擇方向及可發展範圍而重新開

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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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子的使用 

強制必須吹哨的情況： 

‧中場開球： 

    ‧開始比賽 (上下半場開始及加時比賽上下半場開始，如果必須的話) ； 

    ‧進球之後重新開始比賽； 

‧停止比賽 ： 

    ‧判自由球或罰球點球 ； 

    ‧如果暫時停止或終止比賽或當半場結束確定計時員的聲音信號； 

‧重新開始比賽 ：  

    ‧踢自由球要求適當距離； 

  ‧踢 10 公尺罰球點球； 

  ‧踢第六次累積犯規或以上的自由球(DFKSAF) ； 

  ‧踢罰球點球； 

‧重新開始比賽，因為以下理由停止比賽之後： 

  ‧因為不正當行為而舉黃牌或紅牌； 

    ‧一位或多位球員受傷。 

 

不須吹哨的情況： 

‧停止比賽 

    ‧判球門球、角球或踢球入場(如果情況不清楚則必須強制吹哨)； 

    ‧進球(如果球不清楚進入球門則必須強制吹哨)； 

‧重新開始比賽 

    ‧自由球如果未要求 5 公尺距離或踢球球員的對方球隊尚未第六次累 

        計犯規 

    ‧球門球、角球或踢球入場，如球員未有要求對方球員離球5公尺； 

‧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不需要哨時卻頻繁吹哨，將使必需吹哨吹時的哨音降低影響力。當球隊

踢自由球、踢球入場或角球要求需要的距離或當球門球時要求對方球員

正確的位置，裁判應清楚告知球員，尚未吹哨之前不可重新開始比賽。

在這種情況之下，球員在哨音之前重新開始比賽，將因為延誤重新開始

比賽受到警告處分。 

 

比賽中裁判之一錯誤響起哨音，如果裁判認為影響比賽必須停止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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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裁判停止比賽，必須在比賽停止時球的所在地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除非比賽停止時球在罰球區域內而最後觸球的球隊是攻方球隊(參閱規 

則第 8 章)，則墜球的地點是在罰球區線上，最接近比賽停止時球的所在 

地。如果哨音不影響比賽，裁判必須給予清楚信號繼續比賽。 

 

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是裁判使用的一種工具，用來： 

‧幫助裁判控制比賽。  

‧表現權威力及自我控制。  

身體語言不能作為解釋判決的工具。  

  

球員受傷 

球員的安全是最為重要的考量，裁判們應協助醫療人員儘快執行工作，

特別是當嚴重受傷及/或頭部受傷需要評估時。這將包含遵守與配合議定

的評估/處置程序。 

 

然而，基於一般指引，重新開始比賽不應在所有人都已準備好時，延誤

超過 20-25 秒，除非是嚴重受傷及/或評估頭部受傷的情況。 

 

第六章   其他比賽官員 

 

職務及責任 

第三裁判及計時員協助裁判依照五人制足球規則控制比賽。他們亦協助

裁判其他職務，包括遵照裁判的要求與指示管理比賽執行任務。 

‧檢查球場，比賽用球及球員裝備。 

‧決定裝備或流血的問題是否已經適當處理。 

‧監督替換球員程序。 

‧支援記錄比賽時間、進球、累計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助理裁判位置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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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場開球 

第三裁判位於計時桌並且檢查替補球員，球隊職員及其他人是否處於正 

確的位置。 

 

計時員位於計時桌並且檢查中場開球是否正確踢出。 

 

2.比賽進行中的一般位置 

第三裁判檢查替補球員，球隊職員及其他人是否處於正確的位置。要做 

到如此，如果需要他可以沿著邊線移動，但是不要進入球場。 

 

計時員位於計時桌並且保證計時錶按照比賽的發展開始或停止。 

 

3.替補 

第三裁判檢查替補球員的裝備是否正確及替補過程是否正確。為執行這 

些工作，如果須要的話，他可以沿著邊線移動，但是不可以進入球場。 

 

4. 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 

當沒有指派第四裁判時，第三裁判必須位於沒有踢罰球點球的半場，集 

合所有有資格的球員。從這個位置他觀察球員的行為及檢查在其他有資 

格踢球球員踢罰球點球之前沒有球員踢第二次。 

 

如比賽有指派第四裁判，裁判的位置如下： 

裁判處於球門線及離球門約 2 公尺，主要責任是檢查球是否進入球門線 

及守門員是否處於球門線上。 

 

如球已經清楚地越過球門線，裁判應與第二裁判及第三裁判保持眼光接 

觸，以檢查有否發生犯規事情。 

 

第二裁判需處於罰球點之平行線及離球約 3 公尺，檢查球及踢罰球點球 

球隊的守門員是否在正確位置，第二裁裁判負責鳴笛示意踢罰球點球。 

 

第三裁判處於球門線及離球門約 2 公尺與裁判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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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裁判主要責任是檢查球是否進入球門線及如需要協裁判。 

 

第四裁判必須處於中圈控管兩隊有資格參與踢球的球員與替補球員。 

 

計時員必須就坐於計錄台： 

‧確保任何被排除參與踢球球員，以及球隊職員的行為合宜； 

‧重置計分板至 0：0，並記錄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的結果於計分板

上。 

 

所有比賽官員皆必須紀錄踢球的球員號碼與結果。 

 

助理裁判信號(強制的) 

球隊第五次累計犯規及要求暫停時助理裁判必須給予信號，用他們手臂 

指著犯第五次累計犯規或要求暫停的球隊的球員席。 

 

當球隊使用「進攻守門員」並向對方進攻時，第三裁判將移動到使用進 

攻守門員球隊的球門線觀察，如發生進球，第三裁判員舉起手臂，然後 

立即指向中心標記通知裁判已進球。 

 

聲音信號 

聲音信號是一種比賽中極其重要的信號，只有在必要時，為了要得到裁 

判的注意才使用。 

聲音信號是強制的情況： 

‧比賽半場結束  

    計時員可能可以在裁判響起哨音以後，使用聲音信號指示半場比賽開

始 

‧通知要求暫停 

‧通知暫停結束 

‧傳達球隊第五次累計犯規 

‧通知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不正確行為 

‧通知不正確的替補 

‧通知裁判犯了懲戒的錯誤 

‧通知外界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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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賽中計時員錯誤的響起聲音信號，如果他們認為這種動作影響比 

賽，裁判必須停止比賽。如果裁判停止比賽，他們必須在比賽停止時球 

的所在地墜球重新開始比賽，除非比賽停止時球在罰球區域內而最後觸 

球的球隊是攻方球隊(參閱規則第 8 章)。如果聲音信號不影響比賽，裁 

判給予清楚的信號繼續比賽。 

 

如果球隊已經犯四次累計犯規又犯了其他一次犯規而裁判決定應用得 

益規則，第三裁判在計時桌上正確的位置放置第五次累計犯規的信號。 

 

計時器 

如果計時器無法正確地運作，助理裁判通知裁判這個事實。計時員必須 

用一個用手操作的計時器繼續比賽計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從每一隊 

邀請一位職員為了要通知他們真正的比賽時間。 

 

如果，在比賽停止之後，計時員忘記將計時器重新啟動，裁判要求將沒 

有計數的時間加回去。 

 

重新開始之後，計時器依照以下開始： 

‧中場開球：按照程序，球被踢及明顯移動後； 

‧球門球：按照程序，守門員用手擲出球後； 

‧角球：按照程序，球被踢及明顯移動後； 

‧踢球入場：按照程序，球被踢及明顯移動後； 

‧罰球區域外直接自由球：按照程序，球被踢及明顯移動後； 

‧罰球區域外任一隊間接自由球或進攻球隊在罰球區線上踢間接自由

球：按照程序，球被踢及明顯移動後； 

‧防守球隊在罰球區域內直接或間接自由球：按照程序，球被踢及明顯

移動後； 

‧罰球點球：按照程序，球向前踢及明顯移動後； 

‧在第六次累計犯規或以後直接自由球：按照程序，球踢向對方球門及

意圖直接取得進球和球明顯移動後； 

‧墜球：按照程序，球從裁判的手下墜及觸及球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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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比賽時間 

 

暫停 

建議競賽規程規定在暫停結束信號前 10-15 秒發出聲音信號，以便讓球

員和球隊職員知道暫停即將結束。 然而，任何替補都必須在暫停結束後

進行，而不是在第一個聲音訊號發出後進行。 

 

第八章 開始比賽及重新開始比賽 

 

中場開球 

在中場開球前，裁判不需守門員或任何球員確認下，即可鳴笛示意中場 

開球。 

 

第十二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衝撞對方球員  

衝撞動作是用身體接觸競爭空間，在玩球距離之內，不是用手臂或手肘 

撞對方球員。衝撞對方球員有下列情況即是犯規： 

‧動作拙劣 

‧動作魯莽 

‧使用暴力 

 

抓拉對方球員    

抓拉對方球員是指包含使用手、手臂或身體以阻止球員自由地移動的行 

為。 

 

裁判應儘早介入並且強硬的處理抓拉犯規，尤其是踢角球，踢球入場或 

自由球時在罰球區域內的抓拉動作。  

 

處理這些情況的方法： 

‧在球進入比賽中之前，裁判應先口頭告誡有抓拉動作的球員。 

‧在球進入比賽中之前，如果球員繼續有抓拉動作，即予以警告。 

‧如果是球在比賽中發生抓拉犯規，應判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並警

告犯規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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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守方球員在罰球區域外開始抓拉攻方球員，進入罰球區域內仍然 

繼續抓拉，裁判應判一罰球點球。 

 

懲戒性處罰  

‧一球員抓拉對方球員阻止他獲得球或取得有利位置，是非運動精神行

為，應予以警告。 

‧一球員抓拉對方球員，如果阻止明顯的進球機會，應被判罰離場。 

‧抓拉對方球員的其他情況，不採取懲戒性處罰。 

 

重新開始比賽  

‧在犯規發生地點踢直接自由球。如果犯規地點在罰球區域內，踢罰球

點球。 

 

手觸球   

如果一球員在球意外地碰觸到他的手/手臂之後，立即進入對方球門，判 

由對方球隊開 間接自由球。然而： 

• 假如球並未進入球門，且該球員的手/手臂並未造成其身體不自然地  

     變大，應繼續 比賽。 

 •假如球從球門線離開球場，判由對方球隊擲球門球。 

 

「立即」被認為無關於手觸球違規地點到球門之間的距離且/或意外手觸 

球違規到進門得分之間的時間。 因此，如果一個球員在球觸及手或手臂 

後立即進球，中間沒有經過任何其他球員玩球，進球必須被判無效。 

 

如果隊友的手/手臂意外地碰觸到球之後，另一名同隊球員玩球進門，包 

含立即進球， 該進球有效。 

 

懲戒性罰則 

在一些情況下，當球員手觸球時，需以非運動精神行為黃牌警告，例如； 

當球員： 

‧故意手觸球企圖進球；  

‧守門員在罰球區域外用手或手臂嘗試阻止一個進球或一個明顯進球機

會，但其行動未能成功；  

‧手觸球阻止正向球門飛行的球而當時球門前有守門員在防守；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158 

 

‧對方球隊手觸球干擾或阻止一個有希望的攻擊。 

 

當球員故意用手觸球阻止了一個進球或一個明顯的進球機會時，該球員 

應被紅牌驅逐離場。此判罰的起因並不是因為球員故意手觸球，而是由 

於不能接受的而且不公平的阻擾妨礙了進球。 

 

重新開始比賽 

‧在犯規地點踢直接自由球，如犯規發生在罰球區域內，判罰罰球點球。 

 

在己方罰球區域外，守門員和任何其他球員一樣有相同的手觸球限制。 

在己方罰球區域內，守門員不能因為手觸球犯規被處罰罰球點球，除非 

守門員觸犯以手中持有的物體擲向球或接觸球的犯規。無論如何，守門 

員在己方罰球區域內亦可能會觸犯一些導致需要被判罰間接自由球的 

犯規。 

 

守門員犯規  

獲得球的控制權是指守門員已控制球，如守門員利用身體任何部分接觸 

球，他已被認為已控制球。除非球從他身上的彈開。 

 

守門員不允許在己方半場內控制球超過 4 秒，無論是：  

‧用手或手臂控制球(在己方罰球區域內) ；  

‧用脚控制球(在己方半場內任向位置)。 

 

在以上情况，最接近守門員位置的裁判必須明確的作出計數 4 秒的手勢 

信號。 

 

此外，當守門員在球場任何位置將球傳給隊友後，在球未經對方球員玩 

球或觸球前，不能再次在己方半場內接觸由隊友蓄意回傳之球。 

 

無論如何，守門員不允許在己方罰球區域內，用手或手臂接觸由隊友用 

腳回傳之球，包括直接來自隊友的踢球入場。 

 

重新開始比賽  

‧間接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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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守門員犯規 

當守門員用手控制球後，對方球員不能與他爭奪球。 

 

下列情況屬於犯規： 

‧球員阻止守門員用手將球交出是犯規動作，例如當守門員拍球時；  

‧當守門員用手掌控制球時，對方球員玩球或企圖玩球；  

    ‧當守門員釋放球時，球員踢向或企圖踢向球，必須被視為觸犯危險 

        動作而被判罰；  

‧不公平的阻擋守門員移動是犯規動作，例如踢角球時 。 

一名攻方球員與守門員在後者的罰球區域內發生身體接觸並不意味著

有犯有任何違規，除非這位攻方球員的動作拙劣、魯莽或使用暴力跳

向，衝撞或推守門員。 

 

重新開始比賽  

若比賽因為任何前述之對守門員犯規，且裁判無法應用得益規則而停止

比賽時，應判罰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除非這位攻方球員的動作拙

劣、魯莽或使用暴力跳向，衝撞或推守門員，在那種事例下裁判不管做

了那些紀律行動，必須在犯規地點踢直接自由球。 

 

危險動作 

危險動作玩球是指不涉及球員間的身體接觸。如涉及身體接觸，犯規動

作已成為需要判罰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的犯規。如出現身體接觸，裁

判至少應仔細考慮該犯規動作是否有觸犯不正當行為的可能性。 

 

懲戒性罰則  

‧球員在「正常」爭奪球中採用危險動作踢球，裁判不應採取任何紀律 

   處罰行動。如有關動作明顯會構成對方球員受傷害的威脅，裁判應因 

   向對方球員作出魯莽爭球動作而以黃牌警告該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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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球員使用危險動作玩球引致破壞了一個明顯進球機會，裁判應以紅 

    牌驅逐該名球員離場。  

 

重新開始比賽  

‧間接自由球。 

 

如出現身體接觸或裁判認為該爭奪動作涉及動作拙劣，魯莽或使用暴

力，已觸犯另一種犯規，應判罰一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 

 

以行動或言語表示不滿 

球員或替補球員使用抗議方式(口頭或非口頭)對裁判或助理裁判的判決

表示不滿，必須被黃牌警告。 

 

根據足球規則，球隊隊長沒有特別身分或特權，但是，隊長有責任約束

球隊的行為。 

 

任何球員或替補球員攻擊比賽官員或使用冒犯性、粗暴性或污穢性的動

作或言語，必須被紅牌驅逐離場。 

 

延誤重新開始比賽   

裁判們警告使用戰術延誤重新開始比賽的球員，例如： 

‧故意在不正確的地點踢自由球，迫使裁判要求重踢自由球。 

‧裁判停止比賽後，任意將球踢走或用手持球將球帶走。 

‧醫療職員進入球場查看受傷球員後延誤離場。 

‧裁判停止比賽後，故意觸球，引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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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裝動作 

 

球員詐傷或假裝被犯規，意圖欺騙裁判，是非運動精神行為的犯規，應

被警告。如果因為違反此一規則而停止比賽，應在犯規地點踢一間接自

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聚眾衝突 

聚眾衝突的情況： 

‧裁判應迅速及高效率的確認和處理引發集體衝突的球員； 

‧裁判應圍繞著集體衝突事件及處於適當的位置觀察，以便能夠觀察整 

   個事發過程及所有犯規都能被確認； 

‧如有需要，第三裁判及第四裁判(如有委派)應進入球場協助裁判； 

‧於集體衝突事件後，必須採取紀律行動。 

 

連續違反規則   

裁判應隨時留意連續違反規則的球員。裁判必須特別注意，即使一名球

員有多次不同的犯規，因為他連續違反規則，仍必須被警告。 

並沒有一個特定的違規次數構成〝連續違規〞或作為模式。這完全是判

決的問題而且必須在實際的比賽管理背景下來判斷。 

 

利用球門或隊友的支持 

      故意使用球門或隊友支撐踢球不允許，包括： 

      ‧ 懸掛在橫木上； 

      ‧ 踢/推球門取得有利的位置； 

      ‧ 被隊友舉起取得一個有利的位置；  

      ‧ 被隊友推動取得一個有利的位置。  

 如果球員犯下此類違規，他們必須被警告，並判給對方球隊間接自由球

（參閱第13章）。 如果球員犯下此類違規是阻止對手進球或明顯的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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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必須判罰離場並判對方球隊對方間接自由球（參閱第 13章）。 

 

破壞明顯進球機會(DOGSO) 

當球門前有防守球隊的守門員在防守，為了決定是否為DOGSO情況時，

下列條件必須被考量：  

• 違規地點與球門之間的距離 

• 比賽大致的行進方向 

• 保持或得到控球的可能性； 

•積極的防守球員的位置及人數，以及防守球隊守門員； 

•防守球員的人數，包括積極的防守球隊的守門員，但不包括犯規球 

    員，以及積極的進攻球員的人數 

• 防守球員具有干預攻擊的機會，包括透過積極施壓、挑戰進攻球員 

    或攔截球,應被視為積極的 

• 進攻球員具有明確的參與攻擊的機會,應被視為積極的 

• 違規球員是否企圖玩球或爭球（抓、拉、 推和不可能玩球下爭球， 

     不被視為合法的企圖玩球或爭球）  

 

嚴重犯規   

球員觸犯嚴重犯規罰則應被紅牌驅逐離場，並在犯規發生地點以直接自

由球或罰球點球(如犯規發生在犯規球員罰球區域內)重新開始比賽。 

發生嚴重犯規的情況不應引用得益規則，除非接著有明顯的進球機會。

當球下一次在比賽外，裁判應將嚴重犯規的球員判罰離場。 

 

第十三章  自由球  

  

距離  

‧球員決定快速踢出自由球，一對方球員距離球不足5公尺 ，他攔截到 

    球，裁判應允許繼續比賽。 

‧球員決定快速踢出自由球，一對方靠近球的球員故意阻止球踢出，裁 

    判應警告違規球員，因為他延誤重新開始比賽。 

‧如守方球員在己方罰球區域內決定快速踢出自由球，而此時一名或多 

    於一名對方球員因沒有足夠時間離開而仍然停留在罰球區域內，裁判 

    應讓比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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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罰球點球 

 

程序   

‧如果球在擊中球門柱之一或橫木且進入球門後變成不合標準，裁判算 

   進球。 

‧如果球在擊中球門柱之一或橫木且未進入球門後變成不合標準，裁判 

   停止比賽但不要求重踢罰球點球，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如果裁判要求重踢罰球點球，新的罰球點球任何球員都可踢，而不必 

    一定要由原先的球員踢球。 

‧如果踢球球員在裁判未給予信號之前踢球，裁判要求重踢罰球點球並 

   且黃牌警告該球員。 

 

第十五章     踢球入場  

 

觸犯程序的犯規   

裁判應注意，對方球員距離踢球地點不可少於5公尺。 

 

當情況需要時，在踢球入場之前，裁判應先口頭告誡在此距離內的球

員。如果接著球員仍未退至正確距離，即予以警告。如果已準備好開始，

應踢球入場重新開始比賽，4秒鐘計數重新開始。 

 

如果踢球入場不正確，裁判不能應用得益規則，即使是球直接踢向對方

球員，裁判不可以給予得益，應由對方球隊在同一地點踢界外球。 

 

第十六章    球門球 

 

觸犯程序的犯規 

在球進入比賽中之前，一對方球員進入罰球區域內或一直停留在罰球區

域內，一守方球員對他犯規，應重擲球門球。依據犯規情況，犯規球員

可被黃牌警告或判罰離場。 

 

如果，守門員擲球門球，因為守門員決定快速擲球門球而對方球員沒有

時間離開罰球區域，致使一或多名對方球員仍然在罰球區域內，裁判必

須允許比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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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守門員正確地擲球門球，故意向位在罰球區域外的對方球員擲球，

擲球動作不拙劣，不魯莽，也未使用暴力，裁判應讓比賽繼續。 

 

如果，當擲球門球時，守門員沒有從自己的罰球區域釋出球，裁判要求

重新擲球門球，然而一旦守門員準備好重擲球門球，4秒鐘計數從停止

時繼續。 

 

在裁判開始計數4秒時，不需理會守門員是否用手或腳控制球。 

 

如果守門員正確地擲球門球，在球離開罰球區域後其他球員未觸及前故

意用手觸球，裁判除給予對方球隊直接自由球之外，並依據Futsal足球規

則對守門員採取需要的懲戒性措施。 

 

如果守門員用腳踢球門球，裁判將給予口頭警告並要求用手重新擲球門

球，一旦守門員準備好重新擲球門球，4秒鐘計數從停止時繼續。 

 

第十七章    角球   

 

觸犯程序的犯規 

裁判應注意，對方球員必須距離角球區弧線至少5公尺直到球在比賽

中。當情況須要時，在踢出角球之前，裁判應先口頭告誡在此距離之內

的球員，如果接著球員仍未退至正確距離，則予以黃牌警告。 

 

踢角球時，球應放在角球區弧線內。當球踢動時，球即進入比賽中，因

此，踢角球時，球不必踢出角球區弧線即算進入比賽中。 

 

如果守門員，做為比賽的一部份，跑到球門外或球場外，則對方球隊可

以迅速地踢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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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制足球用詞 

A 

Abandon (終止)  

在正式結束時間前結束/終止比賽 

 

Accumulated foul (累計犯規)  

被判罰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的犯規，每隊上半場由零開始累積，在比

賽下半場重新由零開始累積，如需加時比賽，在比賽下半場的累計犯規

將加到加時比賽 

 

Action area(動作區域) 

足球及比賽進行中的區域 

 

積極進攻和/或防守球員  

參與比賽或很有可能參與比賽的球員 

 

Advantage (得益)  

裁判讓比賽繼續使被侵犯球員的球隊獲得利益 

 

Assessment of injured player (評估受傷球員)  

醫療人員對受傷球員作快速檢查，看否有需要治療 

 

Away goals rule (客場進球規則)  

當雙方球隊的進球數字一樣，在決定一場比賽勝負/和局時，客場進球便

會被雙倍計算 

 

B 

Blocking(阻擋對方)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166 

 

球員移至對方球員跑動路線上試圖阻礙、阻塞、阻慢或迫使對方改變方

向，但不可以故意引起身體接觸 

Brutality (粗暴行為)  

野蠻、殘忍或蓄意的暴力行為 

 

C 

Careless (動作拙劣)  

球員缺乏注意考慮或預防的情況下向對方球員爭奪足球(通常使用攔截

或衝撞) 

 

Caution (黃牌警告)  

需向紀律當局報告的正式懲處，一張黃牌是顯示一警告，球員在同一場

比賽被兩次黃牌警告便必須離場(紅牌驅逐離場)  

 

Challenge (爭奪)  

與對方球員競爭/爭奪足球時的動作 

 

Charge(an opponent) (衝撞對方球員)  

向對方作身體衝撞，通常會使用肩膀及上肢(保持緊貼身體) 

 

D 

Deceive (欺騙)  

利用誤導/詭計引致裁判作錯誤判決/紀律行動從而令詐欺球員/其球隊有

得利 

 

Deliberate (蓄意) 

球員有意識/有目的地作出的動作；並不是反射或無意識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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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free kick (直接自由球)  

一種自由球，可不用接觸其他球員下，將足球直接射進對方球門而得分 

Discretion (酌情權)  

裁判或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做決定時的判斷 

 

Dissent (表示不滿)  

對執法人員的公開爭論(言語或/及動作)，此行為應被警告(黃牌)  

 

Distract (分散)  

打擾、擾亂或吸引人注目(通常不公平地)  

 

Dropped ball (墜球)  

一種重新開始比賽方式 － 裁判將足球放下給最後接觸足球的球員(如墜

球需要在罰球區域內進行，將足球放下給防守球隊之守門員)；足球觸及

地面比賽便正式開始 

 

E 

Electronic performance and tracking system (EPTS)  

(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  

一電子系統用作紀錄及分析球員體能及生理表現 

 

Endanger the safety of an opponent (危害對方安全)  

令對手有危險或風險(受傷)  

 

Excessive force (過度力量)  

在不必要的情況下使用過度的力度/力量 

 

Extra time (加時比賽)  

一個以兩段不超過 5 分鐘的額外加時時段比賽，嘗試決定勝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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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einting (假動作)  

試圖以動作令對手混淆。規則祥細說明何謂允許和‘不合法’的假動作 

 

Flying goalkeeper (進攻守門員) 

守門員(臨時的)擔任進攻球員，通常位於對方球隊的半場，使其球隊球

門前沒有防守，該守門員可能是正式守門或球隊其他球員代替守門員位

置其目的以作進攻戰術 

H 

Holding offence(抓拉犯規) 

僅當球員與對手的身體或裝備發生接觸阻礙了對手的移動時，才會發生

抓拉犯規 

I 

Impede (阻礙)  

延遲、阻礙或防止對手的動作或移動 

 

Indirect free kick (間接自由球)  

如踢出足球後，經其他球員(任何球隊)觸球後才可計算進球的自由球 

Influence area (影響區域)  

不在比賽中但有球員之間可能會發生爭議的球場區域 

Intercept (攔截)  

攔截足球到達預計的地點  

K 

Kick (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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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被踢是指球員使用腳部/或足踝接觸足球 

  

N 

Negligible (非常輕微)  

極輕微及極小 

O 

Offence (犯規)  

一個破壞/違反規則的動作 

 

Offensive, insulting or abusive language and/or gestures (冒犯性、侮辱性或辱

罵性言語或姿勢)  

使用粗魯、使心理受傷害或不尊重的言語或身體動作，需被(紅牌)驅逐

離場 

 

Outside agent (外來人物)  

任何非賽事職員或比賽名單上的人士(球員、替補球員和球隊職員)或任

何動物、物件或結構等 

P 

Penalise (判罰)  

判罰通常指暫停比賽並判對方獲得一自由球或罰球點球  

 

penalties (penalty shoot-out) (點球決勝負)  

一個決定比賽結果的方法，每隊派出相同數量球員輪流主踢罰球點球，

直至其中一隊在兩隊即使完成相同數目之踢球後，進球數目比對方多於

一個進球便勝出比賽。(除非首5輪踢罰球點球的過程中，其中一隊在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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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射門名額都無法追至平手) 

 

Pitch (球場)  

球場由邊線、球門線組成，球門需備球網。 

 

Play (玩球)  

球員接觸足球的動作 

 

Playing distance (玩球的距離)  

一段能讓球員伸延腳/腿或跳起又或是守門員跳起時伸延前臂接觸足球

的距離。距離長度視乎球員本身的體格 

 

Playing time (比賽時間)  

當球進入球場後啟動計時器，當球離開球場或球賽因其他原因停止，計

時員暫停計時器。 

Q  

Quick free kick (快開自由球)  

一個在賽事暫停後非常快速開出的自由球(裁判許可下)  

R 

Reckless (魯莽)  

一名球員漠視(忽略)對手的安危或其作出的任何動作之後果(通常是攔

截或爭奪)  

 

Restart (重新開始)  

比賽暫停後的任何使比賽重新開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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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position(重新開始的位置) 

球員在重新開始時的位置取決於他們的腳或身體任何接觸球場的部位

的位置 

S 

Sanction (處分)  

裁判採取的紀律行動 

 

Sending-off (紅牌驅逐離場)  

一種紀律處分，指一名球員因觸犯須被驅逐離場的犯規(出示紅牌)，必

須離開比賽場地及不能參與餘下比賽時間 

 

Serious foul play (嚴重犯規)  

在爭奪足球時之欄截或衝擊，如危害對手安全或使用過度力量或有粗暴

的舉動，須被 (紅牌)驅逐離場 

 

Serious injury (嚴重受傷)  

裁判認為球員屬於嚴重受傷，比賽應立即停止，示意醫療人員進場視察

情況，確定球員安全及迅速將受傷球員轉移離場 

 

Severe injury (嚴重重傷)  

裁判認為球員屬於嚴重重傷，比賽應立即停止，示意醫療人員進場，球

員被抬離比賽場地前進行治療及評受傷勢，尤以因出現腦震盪、骨折或

脊椎受傷的情況 

 

Shinguard(護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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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用於幫助保護球員的脛骨免受傷害的裝備。 球員有責任穿戴由合適

材料製成且尺寸合適的護脛，以提供合理的保護，並且必須用襪子覆蓋

護脛 

Shirt(球衣) 

球員穿在上半身的衣服，作為球隊制服的一部分。 除袖子長度外，一支

球隊中所有球員的球衣都是相同的，但守門員除外，守門員的球衣將他

們與其他球員和比賽官員區分開來 

 

Signal (訊號)  

裁判或任何賽事的執法人員，以身體動作示意；通常涉及手、手臂或旗

號的動作，或者利用哨子  

 

Simulation (偽裝)  

一名球員為了獲得不公平的利益，在事件沒有發生的情況下製造一個錯

誤/虛擬假象(另參閱欺騙)  

 

Spirit of the game (比賽精神)  

足球的主旨/基本原則/道德 

 

Suspend (暫停)  

比賽暫停一段時間，而有機會重新開始比賽，例如：場地漏水或嚴重受

傷 

 

T 

Tackle (欄截)  

用腳去爭奪足球(在地面或離開地面)  

 

Tactical foul(戰術性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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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性犯規是指球員故意對對手犯規，以此做為阻止反擊機會的策略，

或當對手有時間和空間攻擊對手球門時。 

 

Team list (球隊名單)  

官方的球隊名單，通常列出球員、替補球員及球隊職員 

Team official (球隊職員)  

任何在比賽名單上的非球員人士，如教練、物理治療師、醫生  

 

Technical area (技術區域)  

予球隊職球員包括座位在內的指定區域  

 

Timeout (要求比賽暫停)  

每隊在上下半場比賽中每一半場均賦予一次為時1分鐘「要求比賽暫停」

機會。 

 

Two-minute numerical reduction ( 2分鐘倒數時間) 

一名替補球員可代替被驅逐離場的球員參賽，在2分鐘驅逐離場時間完

結後進入場內參賽，在這情況下，於2分鐘驅逐離場時間內出現被對方

進球後可進入球場內參賽 

U 

Undue interference (不必要的干擾)  

不必要的行動/影響 

 

Unsporting behaviour (非運動精神行為)  

不公平的動作/行為；可被黃牌警告 

V 

Violent conduct (粗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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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爭奪足球的情況下，向對手使用或試圖使用過度力量或粗暴的動

作；又或當球員蓄意毆打任何球員的頭部或面部舉動，除非力量是微不

足道，都被界定為粗魯行為 

 

 

裁判用詞 

Match official(s) (比賽官員)  

負責監控足球比賽的人員或團隊之統稱，他們代表足球協會和/或賽事在

其管轄下進行  

 

“On-pitch” match officials「場上」比賽官員 

Referee (裁判)  

在比賽場地內的主要賽事執法人員，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在裁判的控制和

指示下作出合作。裁判是最後或最終的決策者 

Second referee (第二裁判)  

比賽時第二裁判隔著場地對面互相執法，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在裁判的控

制和指示下作出合作，第二裁判在任何時間都受裁判的監督下執法 

Other match officials (其他比賽官員)  

賽事組織可委派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協助裁判： 

 

‧第三裁判 

    協助裁判控制球員席的替補球員及職員，紀錄賽事的事項   

    及累計犯規次數 

‧第四裁判 

    當助理裁判不適，代替第三裁判或計時員職務 

‧計時員 

    其職責主要控制比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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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中譯本國際五人制足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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